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1 

受通知人：顏經洲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中山區晴光里007鄰農安街３９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顏惠然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中山區晴光里７鄰農安街３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2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4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0地號，面積：182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2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1地號，面積：1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3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2地號，面積：1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4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3地號，面積：38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5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4地號，面積：29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6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5地號，面積：44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7 七堵區大華段0178-0000地號，面積：6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6分之1 

  8 七堵區大華段0228-0000地號，面積：1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9 七堵區大華段0228-0001地號，面積：170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10 七堵區大華段0229-0000地號，面積：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11 七堵區自強段0897-0000地號，面積：7.2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2 七堵區自強段0900-0000地號，面積：146.5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3 七堵區自強段0903-0000地號，面積：84.1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4 七堵區自強段0916-0000地號，面積：427.1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5 七堵區自強段0963-0000地號，面積：20.4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6 七堵區自強段0966-0000地號，面積：15.2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7 七堵區自強段0975-0000地號，面積：87.7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8 七堵區自強段1073-0000地號，面積：39.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9 七堵區自強段1075-0000地號，面積：59.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0 七堵區自強段1076-0000地號，面積：72.9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1 七堵區自強段1077-0000地號，面積：28.2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2 七堵區自強段1078-0000地號，面積：3071.9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3 七堵區自強段1079-0000地號，面積：24.9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4 七堵區自強段1080-0000地號，面積：3283.7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2 

受通知人：呂振宗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五福里029鄰樂利三街 

       ３２巷３４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呂基萬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五福里２３鄰樂利三街３０巷８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1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和平段00393-000建號，門牌：和一路５８巷７２號 

   面積：73.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2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五福里２２鄰樂利三街 

       ３２巷１５０之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呂基萬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五福里２３鄰樂利三街３０巷８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1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和平段00393-000建號，門牌：和一路５８巷７２號 

   面積：73.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3 

受通知人：陳勝昌 

受通知人住址：237 新北市三峽區鳶山里015鄰中山路 

       １２７號五樓之６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余見春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萬里區龜吼里９鄰玉田６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2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友一段1238-0000地號，面積：431.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5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3 

受通知人：陳綿芳 

受通知人住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拱北里１４鄰祥雲街 

       １０巷９號２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余見春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萬里區龜吼里９鄰玉田６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2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友一段1238-0000地號，面積：431.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5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4 

受通知人：陳立德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仁愛區曲水里002鄰南榮路 

       ６４巷３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阿福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內湖區港富里１４鄰麗山街６８巷１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1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仁愛區德厚段0391-0000地號，面積：7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德厚段0391-0001地號，面積：2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仁愛區德厚段00800-000建號，門牌：南榮路６４巷３３號 

   面積：66.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德厚段01180-000建號，門牌：南榮路６４巷３３號３樓 

   面積：46.3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4 

受通知人：蕭陳淑慎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壯觀里４鄰樂利二街 

       ６２巷２２５號１２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阿福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內湖區港富里１４鄰麗山街６８巷１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1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仁愛區德厚段0391-0000地號，面積：7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德厚段0391-0001地號，面積：2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仁愛區德厚段00800-000建號，門牌：南榮路６４巷３３號 

   面積：66.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德厚段01180-000建號，門牌：南榮路６４巷３３號３樓 

   面積：46.3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5 

受通知人：陳金忠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孝德里１１鄰福民街 

       ６７巷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金木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信義區孝德里１１鄰福民街６７巷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12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信義區深美段0818-0000地號，面積：912.5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0000分之387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深美段00098-000建號，門牌：福民街６７巷１號 

   面積：72.6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5 

受通知人：陳金順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孝德里１６鄰深澳坑路 

       ６巷１２５號６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金木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信義區孝德里１１鄰福民街６７巷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12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信義區深美段0818-0000地號，面積：912.5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0000分之387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深美段00098-000建號，門牌：福民街６７巷１號 

   面積：72.6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6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新莊區仁義里007鄰福壽街 

       １４巷１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蘇賢義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暖暖區八南里８鄰八堵路１４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1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暖暖區金華段00008-000建號，門牌：八堵路１４５號 

   面積：47.9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7 

受通知人：駱秉宏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山區中山里003鄰中山一路 

       １８９巷３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駱祿達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里３鄰中山一路１８９巷３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3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山區太平段0584-0001地號，面積：7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8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嘉仁里２９鄰安樂路 

       一段６９巷４４號３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謝明達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嘉仁里２９鄰安樂路一段６９巷４４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安樂區觀音段0104-0000地號，面積：2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分之1 



  2 安樂區觀音段0104-0001地號，面積：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分之1 

  3 安樂區觀音段0104-0002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觀音段00959-000建號，門牌：安樂路一段６９巷４４號３樓 

   面積：68.3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9 

受通知人：余光華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正區建國里019鄰立德路 

       ７４之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何德珍 被繼承人： 

住址：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里８鄰安眉路１１６巷９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3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五堵段五堵北小段0899-0000地號，面積：54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47分之26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五堵段五堵北小段02441-000建號，門牌：福二街１５４巷１之４號 

   面積：85.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09 

受通知人：余舒琳 

受通知人住址：202 基隆市中正區建國里019鄰立德路 

       ７４之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何德珍 被繼承人： 

住址：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里８鄰安眉路１１６巷９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3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五堵段五堵北小段0899-0000地號，面積：54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47分之26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五堵段五堵北小段02441-000建號，門牌：福二街１５４巷１之４號 

   面積：85.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0 

受通知人：陳宏輝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七堵區友一里009鄰華新一路 

       ６５之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吳阿雲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友一里９鄰華新一路６５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22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4筆） 

  1 七堵區友一段0186-0000地號，面積：143.2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2 七堵區友一段0190-0000地號，面積：142.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3 七堵區友一段0191-0000地號，面積：1087.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4 七堵區友一段0213-0000地號，面積：113.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5 七堵區友一段0215-0000地號，面積：2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6 七堵區友一段0218-0000地號，面積：410.3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7 七堵區友一段1180-0000地號，面積：1028.9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8 七堵區友一段1195-0000地號，面積：10506.5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9 七堵區友一段1209-0000地號，面積：708.4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10 七堵區友一段1211-0000地號，面積：936.4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11 七堵區友一段1229-0000地號，面積：1178.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12 七堵區友一段1243-0000地號，面積：45.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13 七堵區友一段1245-0000地號，面積：1310.5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14 七堵區友一段1246-0000地號，面積：175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15 七堵區友一段1249-0000地號，面積：468.8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16 七堵區友一段1256-0000地號，面積：229.0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17 七堵區友一段1269-0000地號，面積：477.6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18 七堵區友一段1275-0000地號，面積：2386.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19 七堵區友一段1292-0000地號，面積：296.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32分之1 

  20 七堵區友一段1298-0000地號，面積：1727.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21 七堵區友一段1305-0000地號，面積：112.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22 七堵區友一段1310-0000地號，面積：50.1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23 七堵區友一段1317-0000地號，面積：116.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24 七堵區友一段1321-0000地號，面積：624.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25 七堵區友一段1323-0000地號，面積：4637.2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32分之1 

  26 七堵區友一段1328-0000地號，面積：340.5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27 七堵區友一段1335-0000地號，面積：434.8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28 七堵區友一段1339-0000地號，面積：209.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29 七堵區友一段1347-0000地號，面積：548.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30 七堵區友一段1348-0000地號，面積：922.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31 七堵區友一段1362-0000地號，面積：293.1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32 七堵區友一段1392-0000地號，面積：3634.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33 七堵區友一段1408-0000地號，面積：528.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34 七堵區友一段1417-0000地號，面積：153.2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0 

受通知人：陳淑女 

受通知人住址：203 基隆市中山區德和里３４鄰復興路 

       ２０１巷３弄１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吳阿雲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友一里９鄰華新一路６５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22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4筆） 

  1 七堵區友一段0186-0000地號，面積：143.2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2 七堵區友一段0190-0000地號，面積：142.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3 七堵區友一段0191-0000地號，面積：1087.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4 七堵區友一段0213-0000地號，面積：113.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5 七堵區友一段0215-0000地號，面積：2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6 七堵區友一段0218-0000地號，面積：410.3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7 七堵區友一段1180-0000地號，面積：1028.9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8 七堵區友一段1195-0000地號，面積：10506.5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9 七堵區友一段1209-0000地號，面積：708.4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10 七堵區友一段1211-0000地號，面積：936.4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11 七堵區友一段1229-0000地號，面積：1178.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12 七堵區友一段1243-0000地號，面積：45.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13 七堵區友一段1245-0000地號，面積：1310.5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14 七堵區友一段1246-0000地號，面積：175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15 七堵區友一段1249-0000地號，面積：468.8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16 七堵區友一段1256-0000地號，面積：229.0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分之1 

  17 七堵區友一段1269-0000地號，面積：477.6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18 七堵區友一段1275-0000地號，面積：2386.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19 七堵區友一段1292-0000地號，面積：296.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32分之1 

  20 七堵區友一段1298-0000地號，面積：1727.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21 七堵區友一段1305-0000地號，面積：112.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22 七堵區友一段1310-0000地號，面積：50.1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23 七堵區友一段1317-0000地號，面積：116.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24 七堵區友一段1321-0000地號，面積：624.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25 七堵區友一段1323-0000地號，面積：4637.2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32分之1 

  26 七堵區友一段1328-0000地號，面積：340.5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27 七堵區友一段1335-0000地號，面積：434.8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28 七堵區友一段1339-0000地號，面積：209.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29 七堵區友一段1347-0000地號，面積：548.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0分之1 

  30 七堵區友一段1348-0000地號，面積：922.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31 七堵區友一段1362-0000地號，面積：293.1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32 七堵區友一段1392-0000地號，面積：3634.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33 七堵區友一段1408-0000地號，面積：528.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34 七堵區友一段1417-0000地號，面積：153.2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48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1 

受通知人：賴柏旭 

受通知人住址：112 臺北市北投區奇岩里018鄰公&#33 

       304;路２７６巷４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賴羅夏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北投區奇岩里１８鄰公館路２７６巷４號２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觀音段0831-0002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1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北投區奇岩里018  

       ２７６巷４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賴羅夏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北投區奇岩里１８鄰公館路２７６巷４號２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觀音段0831-0002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2 

受通知人：林孝蔚 

受通知人住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臨江里010鄰通化街 

       １６５巷３５號五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鍾美淓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安和里４鄰樂一路２８巷１０號三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瑪陵坑段西勢內寮小段0086-0013地號，面積：100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2 

受通知人：林念瑾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大安區臨江里010鄰通化街 

       １６５巷３５號五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鍾美淓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安和里４鄰樂一路２８巷１０號三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瑪陵坑段西勢內寮小段0086-0013地號，面積：100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3 

受通知人：林奇德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信義區義和里017鄰正信路 

       １８９巷７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聰明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里９鄰頂崁街１９２巷２１號五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2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信義區深澳段0091-0000地號，面積：1916.8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00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深澳段00352-000建號，門牌：深溪路３６巷４２號７樓 

   面積：79.0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3 

受通知人：林裕程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孝忠里001鄰深溪路 

       ３６巷４２號七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聰明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里９鄰頂崁街１９２巷２１號五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2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信義區深澳段0091-0000地號，面積：1916.8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00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深澳段00352-000建號，門牌：深溪路３６巷４２號７樓 

   面積：79.0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4 

受通知人：張妙 

受通知人住址：111 台北市士林區社子里２０鄰社中街 

       １２６號４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王秀蘭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富民里５鄰明德一路９８之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338-0000地號，面積：9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大華段02663-000建號，門牌：明德一路９８之７號 

   面積：73.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4 

受通知人：張阿碧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內寮里３４鄰武聖街 

       ２８５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王秀蘭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富民里５鄰明德一路９８之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月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338-0000地號，面積：9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大華段02663-000建號，門牌：明德一路９８之７號 

   面積：73.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5 

受通知人：歐志杰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萬華區華中里020鄰環河南路 

       三段３７１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歐信宗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萬華區華中里２０鄰環河南路三段３７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5筆） 

  1 中正區調和段0247-0000地號，面積：6.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2 中正區調和段0247-0001地號，面積：0.6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3 中正區調和段0247-0002地號，面積：144.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4 中正區調和段0248-0000地號，面積：0.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5 中正區調和段0248-0001地號，面積：39.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6 中正區調和段0249-0000地號，面積：0.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7 中正區調和段0249-0001地號，面積：17.8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8 中正區調和段0250-0000地號，面積：3.8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9 中正區調和段0250-0001地號，面積：26.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10 中正區調和段0252-0000地號，面積：208.0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11 中正區調和段0252-0002地號，面積：356.8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12 中正區調和段0253-0000地號，面積：34.8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13 中正區調和段0254-0000地號，面積：2.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14 中正區調和段0254-0001地號，面積：28.8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15 中正區調和段1387-0000地號，面積：2.8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5 

受通知人：歐明華 

受通知人住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山里018鄰溪園路 

       ３９９號十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歐信宗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萬華區華中里２０鄰環河南路三段３７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5筆） 

  1 中正區調和段0247-0000地號，面積：6.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2 中正區調和段0247-0001地號，面積：0.6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3 中正區調和段0247-0002地號，面積：144.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4 中正區調和段0248-0000地號，面積：0.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5 中正區調和段0248-0001地號，面積：39.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6 中正區調和段0249-0000地號，面積：0.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7 中正區調和段0249-0001地號，面積：17.8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8 中正區調和段0250-0000地號，面積：3.8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9 中正區調和段0250-0001地號，面積：26.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10 中正區調和段0252-0000地號，面積：208.0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11 中正區調和段0252-0002地號，面積：356.8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12 中正區調和段0253-0000地號，面積：34.8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13 中正區調和段0254-0000地號，面積：2.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14 中正區調和段0254-0001地號，面積：28.8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5分之2 

  15 中正區調和段1387-0000地號，面積：2.8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6 

受通知人：鄭世明 

受通知人住址：206 基隆市七堵區六堵里１２鄰六堵二街 

       ７９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鄭承遠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南港區成福里１４鄰東新街１７０巷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8筆） 

  1 七堵區工建段0909-0006地號，面積：536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463 



  2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11地號，面積：648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463 

  3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13地號，面積：202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 

  4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16地號，面積：108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 

  5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26地號，面積：123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 

  6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48地號，面積：661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463 

  7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51地號，面積：610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463 

  8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52地號，面積：1314.9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工建段03024-000建號，門牌：六堵一街１６６號 

   面積：249.5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6 

受通知人：鄭芳齡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新店區華城里005鄰禾豐五路２巷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鄭承遠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南港區成福里１４鄰東新街１７０巷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8筆） 

  1 七堵區工建段0909-0006地號，面積：536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463 



  2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11地號，面積：648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463 

  3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13地號，面積：202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 

  4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16地號，面積：108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 

  5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26地號，面積：123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 

  6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48地號，面積：661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463 

  7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51地號，面積：610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463 

  8 七堵區工建段0909-0152地號，面積：1314.9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工建段03024-000建號，門牌：六堵一街１６６號 

   面積：249.5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8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茂隆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樹林區東園里５鄰柑園街一段２３之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安樂區觀音段0041-0000地號，面積：107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0000分之17 



  2 安樂區觀音段0041-0001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0000分之17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觀音段00667-000建號，門牌：樂一路６５號 

   面積：642.1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4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19 

受通知人：張品婕 

受通知人住址：116 臺北市文山區樟腳里013鄰木新路 

       三段１２７巷１２弄８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偉進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南港區舊莊里３０鄰舊莊街二段１７４之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22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7筆） 

  1 安樂區代天府段0837-0000地號，面積：40724.4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40 



  2 安樂區代天府段0837-0001地號，面積：248.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40 

  3 安樂區代天府段0837-0002地號，面積：321.8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40 

  4 安樂區代天府段0837-0003地號，面積：70.6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40 

  5 安樂區代天府段0837-0004地號，面積：4.2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40 

  6 安樂區代天府段0837-0005地號，面積：161.6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40 

  7 安樂區代天府段0837-0006地號，面積：101.2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40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代天府段03667-000建號，門牌：中和路８５巷２５號８樓之４ 

   面積：45.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0 

受通知人：彭若涵 

受通知人住址：338 桃園市蘆竹區錦中里006鄰南崁路 

       一段２１８號八樓之１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衡儀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中山區正得里１１鄰中山北路一段８３巷９號４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3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6筆） 

  1 中正區中濱段0008-0000地號，面積：37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 中正區中濱段0008-0004地號，面積：111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 中正區中濱段0008-0005地號，面積：3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4 中正區中濱段0049-0018地號，面積：53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5 中正區中濱段0049-0041地號，面積：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6 中正區祥豐段0980-0000地號，面積：1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7 中正區祥豐段0981-0000地號，面積：2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8 中正區祥豐段0986-0000地號，面積：4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9 中正區祥豐段0986-0001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0 中正區祥豐段0990-0001地號，面積：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1 中正區祥豐段0991-0000地號，面積：8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2 中正區祥豐段0991-0001地號，面積：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3 中正區港濱段1417-0000地號，面積：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4 中正區港濱段1419-0000地號，面積：3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5 仁愛區復興段二小段0005-0000地號，面積：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6 仁愛區復興段二小段0006-0001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1 

受通知人：雷文祥 

受通知人住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溪頭里014鄰江寧路 

       三段８５巷６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許寶珠 被繼承人： 

住址： 新竹縣竹東鎮忠孝里１４鄰康寧街２６７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2月2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友蚋段十四坑小段0067-0003地號，面積：27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76分之106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2 

受通知人：李秀芬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里009鄰中正路 

       ３６８巷１弄６４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廖梅英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里９鄰中正路３６８巷１弄６４號二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2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7筆） 

  1 安樂區新城段0546-0000地號，面積：61.9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2 安樂區新城段0546-0001地號，面積：24.1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3 安樂區新城段0546-0002地號，面積：7.3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4 安樂區新城段0547-0000地號，面積：38.4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5 安樂區新城段0547-0001地號，面積：1.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6 安樂區新城段0553-0000地號，面積：102.4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7 安樂區新城段0595-0000地號，面積：223.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2 

受通知人：李繼隆 

受通知人住址：234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里１２鄰得和路 

       ２１７號６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廖梅英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里９鄰中正路３６８巷１弄６４號二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2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7筆） 

  1 安樂區新城段0546-0000地號，面積：61.9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2 安樂區新城段0546-0001地號，面積：24.1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3 安樂區新城段0546-0002地號，面積：7.3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4 安樂區新城段0547-0000地號，面積：38.4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5 安樂區新城段0547-0001地號，面積：1.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6 安樂區新城段0553-0000地號，面積：102.4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7 安樂區新城段0595-0000地號，面積：223.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3 

受通知人：張李雪麗 

受通知人住址：310 新竹縣竹東鎮仁愛里001鄰沿河街 

       ５１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阿春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士林區福林里１１鄰中山北路五段３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3月2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正區忠義段四小段0017-0022地號，面積：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3 

受通知人：黃秀蓉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士林區後港里011鄰中正路 

       ４９５號九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阿春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士林區福林里１１鄰中山北路五段３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3月2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正區忠義段四小段0017-0022地號，面積：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4 

受通知人：賴欣怡 

受通知人住址：320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里020鄰青峰路 

       一段１４１號七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賴明春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社寮里１鄰和一路４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1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8筆） 

  1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17-0019地號，面積：3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2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17-0096地號，面積：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3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37-0059地號，面積：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2 

  4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37-0062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2 

  5 中正區和平段0362-0000地號，面積：1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6 中正區和平段0365-0000地號，面積：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7 中正區和平段0366-0000地號，面積：75.5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8 中正區和平段0366-0001地號，面積：0.4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405-000建號，門牌：義二路２５２巷３號 

   面積：58.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正區和平段00395-000建號，門牌：和一路４８號 

   面積：84.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4 

受通知人：賴峙岑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正區社寮里001鄰和一路 

       ４８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賴明春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社寮里１鄰和一路４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1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8筆） 

  1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17-0019地號，面積：3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2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17-0096地號，面積：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3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37-0059地號，面積：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2 

  4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37-0062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2 

  5 中正區和平段0362-0000地號，面積：1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6 中正區和平段0365-0000地號，面積：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7 中正區和平段0366-0000地號，面積：75.5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8 中正區和平段0366-0001地號，面積：0.4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405-000建號，門牌：義二路２５２巷３號 

   面積：58.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正區和平段00395-000建號，門牌：和一路４８號 

   面積：84.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5 

受通知人：藍松林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正區八斗里011鄰八斗街 

       １４８巷１９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藍慶雲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八斗街１４８巷１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2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中正區長潭段0367-0000地號，面積：25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2 中正區長潭段0368-0000地號，面積：12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3 中正區長潭段0377-0000地號，面積：19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4 中正區長潭段0377-0001地號，面積：2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5 

受通知人：藍翠雯 

受通知人住址：205 基隆市暖暖區暖同里020鄰暖暖街 

       ２４６巷１７３之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藍慶雲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八斗街１４８巷１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2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中正區長潭段0367-0000地號，面積：25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2 中正區長潭段0368-0000地號，面積：12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3 中正區長潭段0377-0000地號，面積：19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4 中正區長潭段0377-0001地號，面積：2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6 

受通知人：黃清海 

受通知人住址：202 基隆市中正區平寮里009鄰平一路 

       ３３巷１０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黃金德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社寮里１７鄰平一路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5筆） 

  1 中正區和平段0270-0000地號，面積：4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2 



  2 中正區和平段0651-0000地號，面積：1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760分之176 

  3 中正區和平段0651-0003地號，面積：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760分之176 

  4 中正區和平段0739-0000地號，面積：34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1 

  5 中正區和平段0739-0001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1 

 

 建物部分（共3棟） 

  1 中正區和平段00647-000建號，門牌：平一路９號 

   面積：89.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正區和平段00877-000建號，門牌：平一路１５巷２之１號 

   面積：65.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3 中正區和平段01269-000建號，門牌：平一路３３巷１０號２樓 

   面積：111.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2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6 

受通知人：黃麗玉 

受通知人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社寮里017鄰平一路９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黃金德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社寮里１７鄰平一路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5筆） 

  1 中正區和平段0270-0000地號，面積：4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2 



  2 中正區和平段0651-0000地號，面積：1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760分之176 

  3 中正區和平段0651-0003地號，面積：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760分之176 

  4 中正區和平段0739-0000地號，面積：34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1 

  5 中正區和平段0739-0001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1 

 

 建物部分（共3棟） 

  1 中正區和平段00647-000建號，門牌：平一路９號 

   面積：89.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正區和平段00877-000建號，門牌：平一路１５巷２之１號 

   面積：65.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3 中正區和平段01269-000建號，門牌：平一路３３巷１０號２樓 

   面積：111.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2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7 

受通知人：許淑華 

受通知人住址：241 新北市三重區慈祐里013鄰仁愛街 

       ４８０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劉萬居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智仁里１鄰愛七路１５巷９號５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317-0000地號，面積：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2 七堵區大華段2163-0001地號，面積：10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00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7 

受通知人：許進龍 

受通知人住址：241 新北市三重區慈祐里013鄰仁愛街 

       ４８０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劉萬居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智仁里１鄰愛七路１５巷９號５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317-0000地號，面積：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2 七堵區大華段2163-0001地號，面積：10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00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8 

受通知人：蔣建興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瑞芳區吉安里004鄰大埔路 

       錢龍新城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蔣金發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瑞芳鎮吉安里９鄰大埔路１０３巷３０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3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6筆） 

  1 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0631-0001地號，面積：242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0631-0002地號，面積：8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3 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0631-0003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4 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0631-0007地號，面積：8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5 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0632-0000地號，面積：45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6 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0632-0003地號，面積：19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8 

受通知人：蔣蕬蔓 

受通知人住址：224 新北市瑞芳區吉安里009鄰大埔路 

       １０３巷１０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蔣金發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瑞芳鎮吉安里９鄰大埔路１０３巷３０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3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6筆） 

  1 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0631-0001地號，面積：242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0631-0002地號，面積：8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3 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0631-0003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4 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0631-0007地號，面積：8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5 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0632-0000地號，面積：45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6 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0632-0003地號，面積：19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9 

受通知人：華正胥 

受通知人住址：200 基隆市仁愛區博愛里021鄰愛一路 

       ９４之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華裕寬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信義區禮儀里７鄰東明路７７巷２之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3月2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2棟） 



  1 仁愛區復興段三小段00145-000建號，門牌：愛一路９３之３號 

   面積：38.9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復興段三小段00160-000建號，門牌：孝一路１０５之３號 

   面積：38.9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29 

受通知人：華翁靜 

受通知人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博愛里021鄰愛一路９４之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華裕寬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信義區禮儀里７鄰東明路７７巷２之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3月2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2棟） 



  1 仁愛區復興段三小段00145-000建號，門牌：愛一路９３之３號 

   面積：38.9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復興段三小段00160-000建號，門牌：孝一路１０５之３號 

   面積：38.9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0 

受通知人：連彥智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林口區湖南里037鄰中山路 

       ５８１號九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連谷熹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文昌里５鄰孝三路７９巷２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1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0筆） 

  1 暖暖區過港段0002-0000地號，面積：818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2 暖暖區過港段0002-0002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3 暖暖區過港段0002-0003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4 暖暖區過港段0032-0000地號，面積：84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5 暖暖區過港段0076-0000地號，面積：3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6 暖暖區過港段0076-0001地號，面積：6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7 暖暖區過港段0200-0000地號，面積：4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8 暖暖區過港段0204-0000地號，面積：57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9 暖暖區過港段0204-0008地號，面積：7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10 暖暖區過港段0204-0009地號，面積：12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1 

受通知人：廖怡萱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仁愛區吉仁里028鄰南新街 

       ３４０之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廖崇霹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新店里４鄰忠二路２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2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信義區東信段三小段0044-0002地號，面積：2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2 信義區東信段三小段0044-0003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2 

受通知人：吳文吉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仁愛區龍門里011鄰龍安街 

       ３９７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吳順金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龍門里１１鄰龍安街３９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2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仁愛區德厚段0590-0000地號，面積：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仁愛區德厚段0590-0002地號，面積：4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2 

受通知人：吳文聰 

受通知人住址：333 桃園市龜山區南美里009鄰南美街 

       ７８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吳順金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龍門里１１鄰龍安街３９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2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仁愛區德厚段0590-0000地號，面積：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仁愛區德厚段0590-0002地號，面積：4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3 

受通知人：莊玉娥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四維里035鄰安和二街 

       １４號五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莊金雄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干城里１７鄰安一路３７０巷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仁愛區德厚段0094-0000地號，面積：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2 仁愛區德厚段0096-0000地號，面積：5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4 

受通知人：黃曾祥瑞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仁愛區虹橋里002鄰劉銘傳路 

       １１１之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黃吉成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虹橋里２鄰劉銘傳路１１１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2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1筆） 

  1 仁愛區延年段1202-0000地號，面積：1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3分之2 



  2 仁愛區延年段1203-0000地號，面積：11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2分之9 

  3 仁愛區延年段1204-0000地號，面積：1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6分之5 

  4 仁愛區延年段1205-0000地號，面積：1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6分之5 

  5 仁愛區延年段1206-0000地號，面積：1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6分之5 

  6 仁愛區延年段1207-0000地號，面積：12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6分之3 

  7 仁愛區延年段1208-0000地號，面積：1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4分之1 

  8 仁愛區延年段1209-0000地號，面積：12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4分之1 

  9 仁愛區延年段1210-0000地號，面積：1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78分之7 

  10 仁愛區延年段1211-0000地號，面積：12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4分之1 

  11 仁愛區延年段1214-0000地號，面積：8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9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5 

受通知人：劉哲帆 

受通知人住址：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里010鄰南平路 

       ２５４巷６之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劉炳煌 被繼承人： 

住址： 桃園縣龜山鄉中興村２鄰萬壽路二段１２０６之７號４樓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2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德厚段0820-0000地號，面積：21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6 

受通知人：李風寶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仁愛區龍門里012鄰龍安街 

       ３３２巷２９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得良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泰安里７鄰泰安路１８４之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3月2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2筆） 

  1 七堵區泰安段0937-0000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2 七堵區泰安段0938-0000地號，面積：8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3 七堵區泰安段0950-0000地號，面積：145.3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4 七堵區泰安段0956-0000地號，面積：8.7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5 七堵區泰安段0958-0000地號，面積：67.0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6 七堵區泰安段0960-0000地號，面積：15.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7 七堵區泰安段0961-0000地號，面積：2.6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8 七堵區泰安段0963-0000地號，面積：155.7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9 七堵區泰安段0967-0000地號，面積：70.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0 七堵區泰安段0968-0000地號，面積：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1 七堵區泰安段0970-0000地號，面積：66.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2 七堵區泰安段0972-0000地號，面積：56.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3 七堵區泰安段0979-0000地號，面積：107.9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4 七堵區泰安段0993-0000地號，面積：596.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5 七堵區泰安段1006-0000地號，面積：131.7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6 七堵區泰安段1007-0000地號，面積：61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7 七堵區泰安段1008-0000地號，面積：70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8 七堵區泰安段1009-0000地號，面積：142.8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9 七堵區泰安段1011-0000地號，面積：820.2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20 七堵區泰安段1015-0000地號，面積：601.1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21 七堵區泰安段1017-0000地號，面積：54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22 七堵區泰安段1031-0000地號，面積：283.9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7 

受通知人：汪兆聖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山區仙洞里012鄰仙洞街 

       ５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汪錦耀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仙洞里１２鄰仙洞街５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山區新仙洞段1083-0000地號，面積：185.4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中山區新仙洞段00275-000建號，門牌：仁安街６５號後 

   面積：19.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2 中山區新仙洞段00276-000建號，門牌：仁安街６３號 

   面積：71.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7 

受通知人：汪淑娟 

受通知人住址：408 臺中市南屯區向心里019鄰永春東路 

       ３５７號十三樓之５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汪錦耀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仙洞里１２鄰仙洞街５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山區新仙洞段1083-0000地號，面積：185.4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中山區新仙洞段00275-000建號，門牌：仁安街６５號後 

   面積：19.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2 中山區新仙洞段00276-000建號，門牌：仁安街６３號 

   面積：71.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8 

受通知人：王宇軒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安樂區嘉仁里001鄰樂一路 

       ９６之１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王丁財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嘉仁里２２鄰安樂路一段１８６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1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觀音段0168-0019地號，面積：1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2 



 

 建物部分（共2棟） 

  1 安樂區觀音段01613-000建號，門牌：安樂路一段１８６號３樓 

   面積：55.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安樂區觀音段01614-000建號，門牌：安樂路一段１８８號３樓 

   面積：55.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8 

受通知人：王怡心 

受通知人住址：207 新北市萬里區北基里012鄰孝六街 

       ２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王丁財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嘉仁里２２鄰安樂路一段１８６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1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觀音段0168-0019地號，面積：1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2 



 

 建物部分（共2棟） 

  1 安樂區觀音段01613-000建號，門牌：安樂路一段１８６號３樓 

   面積：55.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安樂區觀音段01614-000建號，門牌：安樂路一段１８８號３樓 

   面積：55.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9 

受通知人：卜順福 

受通知人住址：202 基隆市中正區砂子里２０鄰調和街 

       ２１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卜錫照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嘉仁里１１鄰安樂路一段８１號４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1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觀音段0068-0005地號，面積：19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觀音段01638-000建號，門牌：安樂路一段８１號４樓 

   面積：136.3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39 

受通知人：卜讌絜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孝忠里006鄰深溪路 

       ３６巷７０弄１９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卜錫照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嘉仁里１１鄰安樂路一段８１號４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1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觀音段0068-0005地號，面積：19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觀音段01638-000建號，門牌：安樂路一段８１號４樓 

   面積：136.3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0 

受通知人：郭沛婕 

受通知人住址：202 基隆市中正區社寮里024鄰平一路 

       ２９之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郭來仁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和寮里９鄰和二路１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3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正區和平段0688-0000地號，面積：8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2 中正區和平段0688-0001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和平段01027-000建號，門牌：平一路２９之１號 

   面積：66.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0 

受通知人：郭晉豪 

受通知人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社寮里024鄰平一路２９之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郭來仁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和寮里９鄰和二路１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3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正區和平段0688-0000地號，面積：8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2 中正區和平段0688-0001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和平段01027-000建號，門牌：平一路２９之１號 

   面積：66.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1 

受通知人：李麗雪 

受通知人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樂一里012鄰樂一路７０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玉輝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定邦里２２鄰安一路１００巷１２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2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安樂區西定段0639-0000地號，面積：6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安樂區西定段0639-0001地號，面積：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3 安樂區西定段0639-0002地號，面積：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4 安樂區西定段0639-0003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西定段00401-000建號，門牌：安一路１００巷１２３號 

   面積：122.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1 

受通知人：陳保安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定邦里022鄰安一路 

       １００巷１２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玉輝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定邦里２２鄰安一路１００巷１２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2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安樂區西定段0639-0000地號，面積：6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安樂區西定段0639-0001地號，面積：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3 安樂區西定段0639-0002地號，面積：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4 安樂區西定段0639-0003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西定段00401-000建號，門牌：安一路１００巷１２３號 

   面積：122.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2 

受通知人：李崇德 

受通知人住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寶福里029鄰寶興路 

       ７０巷１５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黃慶茂集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友二里１７鄰華新二路１３９號之１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2月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5筆） 

  1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47-0000地號，面積：6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2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48-0000地號，面積：1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3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48-0001地號，面積：8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4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48-0002地號，面積：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5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49-0000地號，面積：6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6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49-0001地號，面積：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7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0-0000地號，面積：19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分之3 

  8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1-0000地號，面積：39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分之3 

  9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4-0000地號，面積：19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10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5-0000地號，面積：1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分之3 

  11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6-0001地號，面積：4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分之3 

  12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6-0004地號，面積：36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13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6-0005地號，面積：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分之3 

  14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7-0000地號，面積：46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15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8-0004地號，面積：4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2 

受通知人：黃碧珠 

受通知人住址： 基隆市信義區東光里006鄰崇法街１７０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黃慶茂集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友二里１７鄰華新二路１３９號之１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2月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5筆） 

  1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47-0000地號，面積：6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2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48-0000地號，面積：1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3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48-0001地號，面積：8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4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48-0002地號，面積：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5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49-0000地號，面積：6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6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49-0001地號，面積：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7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0-0000地號，面積：19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分之3 

  8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1-0000地號，面積：39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分之3 

  9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4-0000地號，面積：19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10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5-0000地號，面積：1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分之3 

  11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6-0001地號，面積：4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分之3 

  12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6-0004地號，面積：36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13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6-0005地號，面積：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分之3 

  14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7-0000地號，面積：46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15 七堵區友蚋段七分寮小段0158-0004地號，面積：4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3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3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夏英德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中濱里３鄰中正路４８４號二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正區港濱段1155-0000地號，面積：112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34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港濱段03515-000建號，門牌：中正路４８４號２樓 

   面積：65.9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4 

受通知人：蔡雅菁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內湖區五分里031鄰東湖路 

       １０６巷９弄２９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蔡義仁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富民里９鄰崇禮街３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683-0000地號，面積：5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七堵區大華段0685-0000地號，面積：12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3 七堵區大華段0690-000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4 七堵區大華段0690-0001地號，面積：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4 

受通知人：蔡鴻祥 

受通知人住址：206 基隆市七堵區富民里009鄰崇禮街 

       ３７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蔡義仁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富民里９鄰崇禮街３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683-0000地號，面積：5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七堵區大華段0685-0000地號，面積：12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3 七堵區大華段0690-000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4 七堵區大華段0690-0001地號，面積：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5 

受通知人：李秀華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三民里２鄰樂利二街１０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國彥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三民里２鄰樂利二街１０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2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安樂區安國段0065-0002地號，面積：62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分之5 



  2 安樂區安國段0065-0009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分之5 

  3 仁愛區德厚段0050-0000地號，面積：8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414 

  4 仁愛區德厚段0050-0001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安樂區安國段00587-000建號，門牌：樂利二街４０之１號 

   面積：61.4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2 仁愛區德厚段01651-000建號，門牌：崇安街１３９號３樓 

   面積：67.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5 

受通知人：李秉鴻 

受通知人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三民里002鄰樂利二街１０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國彥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三民里２鄰樂利二街１０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2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安樂區安國段0065-0002地號，面積：62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分之5 



  2 安樂區安國段0065-0009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分之5 

  3 仁愛區德厚段0050-0000地號，面積：8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414 

  4 仁愛區德厚段0050-0001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安樂區安國段00587-000建號，門牌：樂利二街４０之１號 

   面積：61.4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2 仁愛區德厚段01651-000建號，門牌：崇安街１３９號３樓 

   面積：67.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6 

受通知人：李陳素真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安樂區武崙里002鄰基金一路 

       １７２之３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飛龍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武崙里２鄰基金一路１７２之３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1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74筆） 

  1 安樂區新會段0214-0000地號，面積：7.8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2 安樂區新會段0265-0000地號，面積：7.9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3 安樂區新會段0271-0000地號，面積：3.3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4 安樂區新會段0327-0000地號，面積：1669.5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5 安樂區新會段0328-0000地號，面積：272.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6 安樂區新會段0329-0000地號，面積：6657.3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7 安樂區新會段0329-0001地號，面積：154.5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8 安樂區新會段0330-0000地號，面積：950.4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9 安樂區新會段0330-0001地號，面積：10.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0 安樂區新會段0331-0000地號，面積：1471.4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1 安樂區新會段0332-0000地號，面積：948.1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2 安樂區新會段0333-0000地號，面積：16744.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3 安樂區新會段0334-0000地號，面積：4648.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4 安樂區新會段0338-0000地號，面積：135.2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5 安樂區新會段0339-0000地號，面積：572.7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6 安樂區新會段0340-0000地號，面積：271.7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7 安樂區新會段0341-0000地號，面積：7328.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8 安樂區新會段0343-0000地號，面積：221.3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9 安樂區新會段0344-0000地號，面積：746.3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0 安樂區新會段0345-0000地號，面積：68.6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1 安樂區新會段0349-0000地號，面積：50.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2 安樂區新會段0350-0000地號，面積：449.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3 安樂區新會段0351-0000地號，面積：574.9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4 安樂區新會段0352-0000地號，面積：23.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5 安樂區新會段0352-0001地號，面積：1.0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6 安樂區新會段0355-0000地號，面積：879.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7 安樂區新會段0355-0001地號，面積：109.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8 安樂區新會段0355-0002地號，面積：0.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9 安樂區新會段0356-0000地號，面積：40.8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0 安樂區新會段0358-0000地號，面積：386.4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1 安樂區新會段0359-0000地號，面積：19.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2 安樂區新會段0360-0000地號，面積：537.6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3 安樂區新會段0360-0001地號，面積：6.3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4 安樂區新會段0361-0000地號，面積：6.2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5 安樂區新會段0369-0000地號，面積：70.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36 安樂區新會段0370-0000地號，面積：217.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37 安樂區新會段0371-0000地號，面積：241.4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38 安樂區新會段0373-0000地號，面積：15.8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39 安樂區新會段0376-0000地號，面積：263.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40 安樂區新會段0378-0000地號，面積：790.3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41 安樂區新會段0383-0000地號，面積：1322.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42 安樂區新會段0384-0000地號，面積：577.3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43 安樂區新會段0386-0000地號，面積：84.5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44 安樂區新會段0389-0000地號，面積：103.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45 安樂區新會段0390-0000地號，面積：839.7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46 安樂區新會段0392-0000地號，面積：170.1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47 安樂區新會段0416-0000地號，面積：166.1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48 安樂區新會段0417-0000地號，面積：75.6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49 安樂區新會段0431-0000地號，面積：4.5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50 安樂區新會段0432-0000地號，面積：450.7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51 安樂區新會段0444-0000地號，面積：5.0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52 安樂區新會段0498-0000地號，面積：239.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53 安樂區新會段0499-0000地號，面積：698.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54 安樂區新會段0736-0000地號，面積：8.9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55 安樂區新會段0736-0001地號，面積：0.9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0分之1 

  56 安樂區新城段0292-0000地號，面積：1175.2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0分之1 

  57 安樂區新城段0294-0000地號，面積：7791.8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0分之1 

  58 安樂區新城段0327-0001地號，面積：232.5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0分之1 

  59 安樂區新城段0382-0000地號，面積：503.9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0分之2 

  60 安樂區新城段0382-0001地號，面積：341.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0分之2 

  61 安樂區新城段0382-0002地號，面積：484.6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0分之2 

  62 安樂區新城段0382-0003地號，面積：422.6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0分之2 

  63 安樂區新城段0384-0000地號，面積：1371.4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0分之1 

  64 安樂區新城段0521-0001地號，面積：353.8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960分之2 



  65 安樂區新城段0525-0000地號，面積：48.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0分之1 

  66 安樂區新城段0529-0000地號，面積：326.4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0分之1 

  67 安樂區新城段0542-0000地號，面積：6.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2 

  68 安樂區新城段0543-0000地號，面積：55.4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0分之1 

  69 安樂區新城段0544-0000地號，面積：113.4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0分之1 

  70 安樂區新城段0549-0000地號，面積：775.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2 

  71 安樂區新城段0549-0001地號，面積：943.5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2 

  72 安樂區新城段0549-0002地號，面積：3173.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2 

  73 安樂區新城段0549-0003地號，面積：262.2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2 

  74 安樂區新城段0550-0000地號，面積：269.7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2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7 

受通知人：林濬彥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孝忠里028鄰教忠街 

       ９５巷１０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忠慶 被繼承人： 

住址： 桃園市觀音區樹林里１４鄰安和街２４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信義區深澳坑段槓子寮小段0313-0000地號，面積：818.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6832 



  2 信義區基瑞段0241-0000地號，面積：129.0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深澳坑段槓子寮小段03619-000建號，門牌：教忠街９５巷１０號 

   面積：199.1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7 

受通知人：張鈺嫺 

受通知人住址：328 桃園市觀音區樹林里014鄰安和街 

       ２４５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忠慶 被繼承人： 

住址： 桃園市觀音區樹林里１４鄰安和街２４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信義區深澳坑段槓子寮小段0313-0000地號，面積：818.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6832 



  2 信義區基瑞段0241-0000地號，面積：129.0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深澳坑段槓子寮小段03619-000建號，門牌：教忠街９５巷１０號 

   面積：199.1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8 

受通知人：李正彥 

受通知人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富民里031鄰崇廉街１７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黃翠霞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富民里３１鄰崇廉街１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2月1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5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489-0000地號，面積：8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440 



  2 七堵區大華段0489-0004地號，面積：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440 

  3 七堵區大華段0551-0000地號，面積：31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440 

  4 七堵區大華段0552-0000地號，面積：32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440 

  5 七堵區大華段0552-0001地號，面積：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440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大華段05511-000建號，門牌：崇廉街１７號 

   面積：104.4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8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孝忠里２９鄰教忠街 

       １１９巷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黃翠霞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富民里３１鄰崇廉街１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2月1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5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489-0000地號，面積：8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440 



  2 七堵區大華段0489-0004地號，面積：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440 

  3 七堵區大華段0551-0000地號，面積：31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440 

  4 七堵區大華段0552-0000地號，面積：32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440 

  5 七堵區大華段0552-0001地號，面積：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440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大華段05511-000建號，門牌：崇廉街１７號 

   面積：104.4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9 

受通知人：余慧勇 

受通知人住址：206 基隆市七堵區堵北里１３鄰百六街１７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余曹素琴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里１鄰大德路１１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五堵段五堵北小段0878-0000地號，面積：1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49 

受通知人：余麗玲 

受通知人住址：206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里８鄰大德路 

       １６８號２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余曹素琴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里１鄰大德路１１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五堵段五堵北小段0878-0000地號，面積：1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0 

受通知人：李允佳 

受通知人住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西村里027鄰基隆路 

       一段３６４巷３８號九樓之１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美芳 被繼承人： 

住址： 臺北市信義區西村里２７鄰基隆路一段３６４巷３８號九樓之１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2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暖暖區過港段0223-0000地號，面積：82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2 



  2 暖暖區過港段0223-0001地號，面積：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1 

  3 暖暖區過港段0226-0000地號，面積：11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6分之2 

 

 建物部分（共2棟） 

  1 暖暖區過港段00341-000建號，門牌：寧靜街１５１之２２號 

   面積：59.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2 

  2 暖暖區過港段00852-000建號，門牌：寧靜街１４９之６號 

   面積：98.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2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0 

受通知人：李玉霖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信義區西村里027鄰基隆路 

       一段３６４巷３８號九樓之１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美芳 被繼承人： 

住址： 臺北市信義區西村里２７鄰基隆路一段３６４巷３８號九樓之１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2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暖暖區過港段0223-0000地號，面積：82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2 



  2 暖暖區過港段0223-0001地號，面積：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1 

  3 暖暖區過港段0226-0000地號，面積：11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6分之2 

 

 建物部分（共2棟） 

  1 暖暖區過港段00341-000建號，門牌：寧靜街１５１之２２號 

   面積：59.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2 

  2 暖暖區過港段00852-000建號，門牌：寧靜街１４９之６號 

   面積：98.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2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1 

受通知人：馬承德 

受通知人住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３１巷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韓亞英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博愛里１鄰仁四路１９巷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2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5筆） 

  1 七堵區明德段0641-0000地號，面積：7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七堵區明德段0641-0001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3 七堵區明德段0647-0001地號，面積：3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4 七堵區明德段0654-0006地號，面積：13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5 七堵區明德段0655-0005地號，面積：5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1 

受通知人：馬南鈴 

受通知人住址：111 臺北市士林區天祿里013鄰中山北路 

       六段７２８巷９弄３之１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韓亞英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博愛里１鄰仁四路１９巷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2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5筆） 

  1 七堵區明德段0641-0000地號，面積：7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七堵區明德段0641-0001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3 七堵區明德段0647-0001地號，面積：3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4 七堵區明德段0654-0006地號，面積：13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5 七堵區明德段0655-0005地號，面積：5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2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鄭麗鳳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崇安街４０巷２５弄２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1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德厚段0279-0000地號，面積：4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9分之4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德厚段00001-000建號，門牌：崇安街４０巷２５弄２８號 

   面積：37.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9分之4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3 

受通知人：徐順年 

受通知人住址：200 基隆市仁愛區吉仁里２１鄰南新街 

       １９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楊素蓮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龍安街３２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德厚段0549-0000地號，面積：5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德厚段00370-000建號，門牌：龍安街３２７號 

   面積：47.0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3 

受通知人：楊徐順 

受通知人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龍門里001鄰龍安街３２７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楊素蓮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龍安街３２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德厚段0549-0000地號，面積：5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德厚段00370-000建號，門牌：龍安街３２７號 

   面積：47.0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4 

受通知人：杭大任 

受通知人住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富台里013鄰忠孝東路 

       五段３６９號四樓之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玉霞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鶯歌里７鄰安樂路二段１４５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2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安國段0017-0000地號，面積：673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9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安國段02479-000建號，門牌：安樂路二段１４５之３號 

   面積：86.3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4 

受通知人：杭大鵬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北投區吉慶里010鄰石牌路 

       一段３９巷６０弄１０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玉霞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鶯歌里７鄰安樂路二段１４５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2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安國段0017-0000地號，面積：673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9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安國段02479-000建號，門牌：安樂路二段１４５之３號 

   面積：86.3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5 

受通知人：李秋德 

受通知人住址：238 新北市樹林區文林里025鄰潭興街 

       ２７號六樓之１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黃清香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太白街１３７巷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3月1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山區新仙洞段0538-0000地號，面積：283.4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5 

受通知人：陳麗朱 

受通知人住址：701 臺南市東區小東里016鄰光明街 

       ６６巷１５號之２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黃清香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太白街１３７巷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3月1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山區新仙洞段0538-0000地號，面積：283.4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6 

受通知人：郭小萍 

受通知人住址：337 桃園市大園區南港里029鄰園學路 

       １７７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郭張滿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育仁里１２鄰南榮路３１９巷６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南新段00665-000建號，門牌：南榮路３１９巷６號 

   面積：52.3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6 

受通知人：郭雄傑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內湖區碧山里019鄰內湖路 

       三段２４８之１號五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郭張滿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育仁里１２鄰南榮路３１９巷６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南新段00665-000建號，門牌：南榮路３１９巷６號 

   面積：52.3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7 

受通知人：何陳銀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山區安平里013鄰中山一路 

       １１３巷４７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葉秀琴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安平里１８鄰中山一路１１３巷４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山區太平段0845-000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山區太平段00266-000建號，門牌：中山一路１１３巷９號 

   面積：13.7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8 

受通知人：楊坤源 

受通知人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三民里027鄰麥金路 

       ４６７之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楊陳英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三民里２７鄰麥金路４６７之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1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6筆） 

  1 安樂區安國段0027-0003地號，面積：134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2 安樂區安國段0027-0025地號，面積：12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3 安樂區安國段0027-0035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4 安樂區安國段0027-0038地號，面積：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5 安樂區安國段0027-0039地號，面積：1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6 安樂區安國段0027-004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安國段03285-000建號，門牌：麥金路４６７之４號 

   面積：82.0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8 

受通知人：楊雪珠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壯觀里022鄰樂利二街 

       ６２巷５７號六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楊陳英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三民里２７鄰麥金路４６７之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1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6筆） 

  1 安樂區安國段0027-0003地號，面積：134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2 安樂區安國段0027-0025地號，面積：12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3 安樂區安國段0027-0035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4 安樂區安國段0027-0038地號，面積：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5 安樂區安國段0027-0039地號，面積：1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6 安樂區安國段0027-004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安國段03285-000建號，門牌：麥金路４６７之４號 

   面積：82.0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59 

受通知人：龔明昇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安樂區武崙里001鄰基金一路 

       １６８之２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廖鳳鸞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武崙里１鄰基金一路１６８之２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瑪陵坑段西勢內寮小段0086-0013地號，面積：100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30000分之2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0 

受通知人：林美珠 

受通知人住址：227 新北市雙溪區牡丹里012鄰聖南３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郭素香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雙溪鄉牡丹村１２鄰聖南路３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2筆） 

  1 信義區基瑞段0648-0000地號，面積：1591.3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 信義區基瑞段0649-0000地號，面積：1552.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3 信義區基瑞段0651-0000地號，面積：7978.8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4 信義區基瑞段0652-0000地號，面積：3107.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5 信義區基瑞段0656-0000地號，面積：2576.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6 信義區基瑞段0769-0003地號，面積：1000.9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7 信義區基瑞段0769-0005地號，面積：122.7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8 信義區基瑞段0774-0001地號，面積：79.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9 信義區基瑞段0783-0000地號，面積：273.2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0 信義區基瑞段0783-0001地號，面積：1.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1 信義區基瑞段0786-0000地號，面積：215.7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2 信義區基瑞段0789-0000地號，面積：94.6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3 信義區基瑞段0790-0000地號，面積：40.5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4 信義區基瑞段0791-0000地號，面積：24.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5 信義區基瑞段0792-0000地號，面積：201.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6 信義區基瑞段0793-0000地號，面積：34.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7 信義區基瑞段0794-0000地號，面積：165.4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8 信義區基瑞段0795-0000地號，面積：724.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9 信義區基瑞段0796-0000地號，面積：190.0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0 信義區基瑞段0808-0000地號，面積：109.3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1 信義區基瑞段0810-0000地號，面積：12.8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2 信義區基瑞段0823-0000地號，面積：41.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3 信義區基瑞段0824-0000地號，面積：9.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4 信義區基瑞段0842-0001地號，面積：58.0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5 信義區基瑞段0870-0000地號，面積：59.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6 信義區基瑞段0878-0000地號，面積：1015.4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7 信義區基瑞段0898-0000地號，面積：345.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2 

  28 信義區基瑞段0904-0000地號，面積：355.0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2 

  29 信義區基瑞段0905-0000地號，面積：40.5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2 

  30 信義區基瑞段0907-0000地號，面積：61.2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2 

  31 信義區基瑞段0908-0000地號，面積：158.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2 

  32 信義區基瑞段0909-0000地號，面積：87.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2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0 

受通知人：林朝平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雙溪區牡丹里012鄰聖南３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郭素香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雙溪鄉牡丹村１２鄰聖南路３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2筆） 

  1 信義區基瑞段0648-0000地號，面積：1591.3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 信義區基瑞段0649-0000地號，面積：1552.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3 信義區基瑞段0651-0000地號，面積：7978.8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4 信義區基瑞段0652-0000地號，面積：3107.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5 信義區基瑞段0656-0000地號，面積：2576.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6 信義區基瑞段0769-0003地號，面積：1000.9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7 信義區基瑞段0769-0005地號，面積：122.7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8 信義區基瑞段0774-0001地號，面積：79.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9 信義區基瑞段0783-0000地號，面積：273.2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0 信義區基瑞段0783-0001地號，面積：1.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1 信義區基瑞段0786-0000地號，面積：215.7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2 信義區基瑞段0789-0000地號，面積：94.6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3 信義區基瑞段0790-0000地號，面積：40.5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4 信義區基瑞段0791-0000地號，面積：24.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5 信義區基瑞段0792-0000地號，面積：201.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6 信義區基瑞段0793-0000地號，面積：34.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7 信義區基瑞段0794-0000地號，面積：165.4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8 信義區基瑞段0795-0000地號，面積：724.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19 信義區基瑞段0796-0000地號，面積：190.0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0 信義區基瑞段0808-0000地號，面積：109.3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1 信義區基瑞段0810-0000地號，面積：12.8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2 信義區基瑞段0823-0000地號，面積：41.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3 信義區基瑞段0824-0000地號，面積：9.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4 信義區基瑞段0842-0001地號，面積：58.0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5 信義區基瑞段0870-0000地號，面積：59.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6 信義區基瑞段0878-0000地號，面積：1015.4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4 

  27 信義區基瑞段0898-0000地號，面積：345.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2 

  28 信義區基瑞段0904-0000地號，面積：355.0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2 

  29 信義區基瑞段0905-0000地號，面積：40.5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2 

  30 信義區基瑞段0907-0000地號，面積：61.2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2 

  31 信義區基瑞段0908-0000地號，面積：158.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2 

  32 信義區基瑞段0909-0000地號，面積：87.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分之2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1 

受通知人：紀穆儒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安樂區三民里017鄰麥金路 

       ４４４之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紀都燕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三民里１６鄰麥金路４３０之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2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安國段0043-0000地號，面積：5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5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安國段00715-000建號，門牌：麥金路４３０之４號 

   面積：61.4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2 

受通知人：朱曼玲 

受通知人住址：111 臺北市士林區天玉里006鄰天母西路 

       ６７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高文水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新店市新店里１６鄰新店後街６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1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中正區調和段1356-0000地號，面積：3186.5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77 



  2 中正區調和段1356-0001地號，面積：151.2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77 

  3 中正區調和段1356-0002地號，面積：4.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77 

  4 中正區調和段1356-0003地號，面積：1.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77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調和段00791-000建號，門牌：新豐街３３３巷２０號３樓 

   面積：78.6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2 

受通知人：朱琛 

受通知人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里030鄰新豐街 

       ３３３巷２０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高文水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新店市新店里１６鄰新店後街６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1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中正區調和段1356-0000地號，面積：3186.5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77 



  2 中正區調和段1356-0001地號，面積：151.2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77 

  3 中正區調和段1356-0002地號，面積：4.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77 

  4 中正區調和段1356-0003地號，面積：1.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77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調和段00791-000建號，門牌：新豐街３３３巷２０號３樓 

   面積：78.6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3 

受通知人：林戴碧鴻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三峽區大埔里008鄰中正路 

       二段２５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宜德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三峽區大埔里８鄰中正路二段２５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2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9筆） 

  1 仁愛區復興段三小段0026-0000地號，面積：4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2 仁愛區復興段三小段0030-0000地號，面積：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3 仁愛區復興段三小段0034-0000地號，面積：1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4 仁愛區復興段三小段0035-0000地號，面積：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5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89-000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000分之1092 

  6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90-0000地號，面積：16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000分之1092 

  7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91-000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000分之1092 

  8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92-0000地號，面積：28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000分之1092 

  9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93-000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000分之1092 

  10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94-0000地號，面積：3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000分之1092 

  11 安樂區代天府段0582-0000地號，面積：130.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2 安樂區代天府段0582-0001地號，面積：34.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3 七堵區新八堵段0687-0000地號，面積：37.7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14 七堵區新八堵段0775-0000地號，面積：17.9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5 七堵區新八堵段0782-0000地號，面積：166.1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6 七堵區新八堵段0960-0000地號，面積：8.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17 七堵區新八堵段0977-0000地號，面積：1161.8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8 七堵區新八堵段1052-0000地號，面積：228.6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9 七堵區新八堵段1068-0000地號，面積：866.5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8棟） 

  1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295-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９ 

   面積：46.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296-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０ 

   面積：46.6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3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297-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１ 

   面積：43.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4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298-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２ 

   面積：43.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5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299-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３ 

   面積：44.7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6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300-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４ 

   面積：36.8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7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301-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５ 

   面積：37.2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8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302-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６ 

   面積：38.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3 

受通知人：林繼鑫 

受通知人住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建倫里008鄰安和路 

       一段２１巷１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宜德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三峽區大埔里８鄰中正路二段２５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2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9筆） 

  1 仁愛區復興段三小段0026-0000地號，面積：4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2 仁愛區復興段三小段0030-0000地號，面積：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3 仁愛區復興段三小段0034-0000地號，面積：1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4 仁愛區復興段三小段0035-0000地號，面積：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5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89-000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000分之1092 

  6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90-0000地號，面積：16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000分之1092 

  7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91-000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000分之1092 

  8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92-0000地號，面積：28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000分之1092 

  9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93-000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000分之1092 

  10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94-0000地號，面積：3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000分之1092 

  11 安樂區代天府段0582-0000地號，面積：130.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2 安樂區代天府段0582-0001地號，面積：34.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3 七堵區新八堵段0687-0000地號，面積：37.7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14 七堵區新八堵段0775-0000地號，面積：17.9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5 七堵區新八堵段0782-0000地號，面積：166.1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6 七堵區新八堵段0960-0000地號，面積：8.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17 七堵區新八堵段0977-0000地號，面積：1161.8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8 七堵區新八堵段1052-0000地號，面積：228.6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9 七堵區新八堵段1068-0000地號，面積：866.5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8棟） 

  1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295-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９ 

   面積：46.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296-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０ 

   面積：46.6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3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297-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１ 

   面積：43.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4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298-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２ 

   面積：43.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5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299-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３ 

   面積：44.7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6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300-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４ 

   面積：36.8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7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301-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５ 

   面積：37.2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8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302-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５樓之１６ 

   面積：38.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4 

受通知人：吳碧玉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新店區信義里025鄰寶慶街７３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門騫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平溪鄉石底村４鄰平溪街２０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七堵區泰安段1506-0000地號，面積：3730.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24160分之455 



  2 七堵區泰安段1508-0000地號，面積：549.9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0320分之35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4 

受通知人：林鴻宇 

受通知人住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信義里025鄰寶慶街 

       ７３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門騫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平溪鄉石底村４鄰平溪街２０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七堵區泰安段1506-0000地號，面積：3730.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24160分之455 



  2 七堵區泰安段1508-0000地號，面積：549.9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0320分之35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5 

受通知人：王美惠 

受通知人住址：206 基隆市七堵區長安里008鄰長安街 

       ２４３巷２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王天足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實踐里８鄰百一街１０５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長安段0445-0000地號，面積：127.7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長安段00460-000建號，門牌：長安街２４３巷２１號 

   面積：90.2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5 

受通知人：王國盛 

受通知人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百福里032鄰百六街 

       １０７巷２之１號六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王天足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實踐里８鄰百一街１０５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長安段0445-0000地號，面積：127.7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長安段00460-000建號，門牌：長安街２４３巷２１號 

   面積：90.2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6 

受通知人：賴文樑 

受通知人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新崙里006鄰基金一路 

       ３９１之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賴忠正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新崙里６鄰基金一路３９１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武嶺段0789-0000地號，面積：2291.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24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武嶺段00887-000建號，門牌：基金一路３９１之３號 

   面積：87.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6 

受通知人：賴慧雯 

受通知人住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里003鄰新埔三街 

       ３８巷１０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賴忠正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新崙里６鄰基金一路３９１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武嶺段0789-0000地號，面積：2291.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24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武嶺段00887-000建號，門牌：基金一路３９１之３號 

   面積：87.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7 

受通知人：楊王素蘭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里033鄰建國二路３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王茂松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士林區蘭興里８鄰磺溪街４７巷１４號４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台五線段0345-0000地號，面積：4.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2分之2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8 

受通知人：陳瑞琴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正區正砂里022鄰正榮街 

       ７７巷６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劉興隆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正砂里２２鄰正榮街７７巷６號三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2月1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中正區港濱段1310-0000地號，面積：70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5 



  2 中正區港濱段1319-0000地號，面積：10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10 

  3 中正區港濱段1322-0000地號，面積：193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9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港濱段02859-000建號，門牌：正榮街７７巷６號３樓 

   面積：67.2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69 

受通知人：謝卉菽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三芝區埔頭里010鄰長勤街 

       ４５巷４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謝忠宏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三芝區埔頭里１０鄰長勤街４５巷４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3月2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五堵段五堵北小段0916-0001地號，面積：66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0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五堵段五堵北小段03198-000建號，門牌：福二街１５４巷２０號 

   面積：86.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0 

受通知人：陳元餘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內湖區安湖里010鄰東湖路 

       １１３巷６９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謝美秀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富民里１３鄰崇義街６３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22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452-0000地號，面積：352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0分之1095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大華段05731-000建號，門牌：崇義街６３號３樓 

   面積：82.7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0 

受通知人：謝捷義 

受通知人住址：206 基隆市七堵區富民里029鄰崇義街 

       ３９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謝美秀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富民里１３鄰崇義街６３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22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452-0000地號，面積：352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0分之1095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大華段05731-000建號，門牌：崇義街６３號３樓 

   面積：82.7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1 

受通知人：吳燕慧 

受通知人住址：200 基隆市仁愛區智仁里018鄰延平街 

       ５２之３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吳藍阿鶴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智仁里１８鄰延平街５２之３號２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3月2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仁愛區延平段0306-0000地號，面積：86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00 



  2 仁愛區延平段0307-0000地號，面積：93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00 

  3 仁愛區延平段0307-0002地號，面積：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00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延平段02257-000建號，門牌：延平街５２之３號２樓 

   面積：84.2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1 

受通知人：吳鑫昌 

受通知人住址：200 基隆市仁愛區智仁里003鄰仁二路 

       ５１巷１２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吳藍阿鶴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智仁里１８鄰延平街５２之３號２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3月2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仁愛區延平段0306-0000地號，面積：86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00 



  2 仁愛區延平段0307-0000地號，面積：93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00 

  3 仁愛區延平段0307-0002地號，面積：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00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延平段02257-000建號，門牌：延平街５２之３號２樓 

   面積：84.2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2 

受通知人：李玉琴 

受通知人住址：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里009鄰永隆七街 

       １２７巷１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明霞 被繼承人： 

住址：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里９鄰永隆七街１２７巷１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5月3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3筆） 

  1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3-0000地號，面積：20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4-0000地號，面積：9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5-0000地號，面積：38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4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6-0000地號，面積：2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5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8-0000地號，面積：6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6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9-0000地號，面積：114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7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0-0000地號，面積：2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8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1-0000地號，面積：46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9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2-0000地號，面積：3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0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3-0000地號，面積：2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1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4-0000地號，面積：17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2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5-0000地號，面積：4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3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6-0000地號，面積：1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3 

受通知人：巫宏文 

受通知人住址：202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里017鄰中正路 

       ６８０號五樓之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秀美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里１７鄰中正路６８０號五樓之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5筆） 

  1 中正區港濱段0713-0000地號，面積：39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171 



  2 中正區港濱段0713-0002地號，面積：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171 

  3 中正區港濱段0714-0000地號，面積：64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171 

  4 中正區港濱段0714-0001地號，面積：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171 

  5 中正區港濱段0714-0002地號，面積：3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17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港濱段04287-000建號，門牌：中正路６８０號５樓之３ 

   面積：66.1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3 

受通知人：巫明蔻 

受通知人住址：200 基隆市仁愛區朝棟里025鄰成功一路 

       １３３巷２７號十一樓之２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秀美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里１７鄰中正路６８０號五樓之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5筆） 

  1 中正區港濱段0713-0000地號，面積：39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171 



  2 中正區港濱段0713-0002地號，面積：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171 

  3 中正區港濱段0714-0000地號，面積：64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171 

  4 中正區港濱段0714-0001地號，面積：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171 

  5 中正區港濱段0714-0002地號，面積：3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17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港濱段04287-000建號，門牌：中正路６８０號５樓之３ 

   面積：66.1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4 

受通知人：林世欣 

受通知人住址：202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里041鄰新豐街 

       １６２巷１１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張冊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里２鄰新豐街１６２巷１１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德厚段0741-0000地號，面積：83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98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德厚段01108-000建號，門牌：龍安街１９８巷２０之１號 

   面積：82.7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4 

受通知人：林俐伶 

受通知人住址：200 基隆市仁愛區和明里016鄰仁二路 

       １３７巷２弄９０之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張冊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里２鄰新豐街１６２巷１１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4月1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德厚段0741-0000地號，面積：83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98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德厚段01108-000建號，門牌：龍安街１９８巷２０之１號 

   面積：82.7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5 

受通知人：陳名博 

受通知人住址：112 臺北市北投區奇岩里017鄰公&#33 

       304;路２２８巷１５弄１４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政雄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真砂里３鄰祥豐街４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正區港濱段1648-0000地號，面積：50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640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港濱段03721-000建號，門牌：祥豐街４９號 

   面積：99.5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5 

受通知人：陳麗卿 

受通知人住址：202 基隆市中正區真砂里003鄰祥豐街 

       ４９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政雄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真砂里３鄰祥豐街４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6月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正區港濱段1648-0000地號，面積：50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640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港濱段03721-000建號，門牌：祥豐街４９號 

   面積：99.5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6 

受通知人：顏慶齡 

受通知人住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晴光里007鄰農安街 

       ３９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顏惠亮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中山區晴光里７鄰農安街３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4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0地號，面積：182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2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1地號，面積：1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3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2地號，面積：1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4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3地號，面積：38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5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4地號，面積：29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6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5地號，面積：44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7 七堵區大華段0178-0000地號，面積：6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6分之1 

  8 七堵區大華段0228-0000地號，面積：1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9 七堵區大華段0228-0001地號，面積：170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10 七堵區大華段0229-0000地號，面積：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11 七堵區自強段0897-0000地號，面積：7.2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2 七堵區自強段0900-0000地號，面積：146.5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3 七堵區自強段0903-0000地號，面積：84.1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4 七堵區自強段0916-0000地號，面積：427.1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5 七堵區自強段0963-0000地號，面積：20.4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6 七堵區自強段0966-0000地號，面積：15.2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7 七堵區自強段0975-0000地號，面積：87.7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8 七堵區自強段1073-0000地號，面積：39.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9 七堵區自強段1075-0000地號，面積：59.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0 七堵區自強段1076-0000地號，面積：72.9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1 七堵區自強段1077-0000地號，面積：28.2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2 七堵區自強段1078-0000地號，面積：3071.9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3 七堵區自強段1079-0000地號，面積：24.9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4 七堵區自強段1080-0000地號，面積：3283.7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6 

受通知人：顏慧兒 

受通知人住址：105 臺北市松山區中崙里016鄰市民大 

       道四段３９之１號十八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顏惠亮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中山區晴光里７鄰農安街３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4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0地號，面積：182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2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1地號，面積：1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3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2地號，面積：1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4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3地號，面積：38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5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4地號，面積：29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6 七堵區大華段0163-0005地號，面積：44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7 七堵區大華段0178-0000地號，面積：6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6分之1 

  8 七堵區大華段0228-0000地號，面積：1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9 七堵區大華段0228-0001地號，面積：170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10 七堵區大華段0229-0000地號，面積：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4分之1 

  11 七堵區自強段0897-0000地號，面積：7.2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2 七堵區自強段0900-0000地號，面積：146.5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3 七堵區自強段0903-0000地號，面積：84.1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4 七堵區自強段0916-0000地號，面積：427.1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5 七堵區自強段0963-0000地號，面積：20.4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6 七堵區自強段0966-0000地號，面積：15.2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7 七堵區自強段0975-0000地號，面積：87.7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8 七堵區自強段1073-0000地號，面積：39.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19 七堵區自強段1075-0000地號，面積：59.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0 七堵區自強段1076-0000地號，面積：72.9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1 七堵區自強段1077-0000地號，面積：28.2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2 七堵區自強段1078-0000地號，面積：3071.9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3 七堵區自強段1079-0000地號，面積：24.9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24 七堵區自強段1080-0000地號，面積：3283.7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2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7 

受通知人：潘宥伊 

受通知人住址：105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里２４鄰民生東路 

       五段１３７巷４弄２９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潘明河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里１７鄰民生東路９９５巷４弄２９號２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1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正區港濱段1651-0009地號，面積：1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正區港濱段1651-0011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7 

受通知人：潘柳田 

受通知人住址：326 桃園市楊梅區楊明里４１鄰金山街 

       ３６８巷５６號七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潘明河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里１７鄰民生東路９９５巷４弄２９號２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1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正區港濱段1651-0009地號，面積：1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正區港濱段1651-0011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8 

受通知人：周賢儒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大同區南芳里015鄰迪化街 

       一段２７５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周劉桃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大安區德安里２２鄰敦化南路一段２８８號６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1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9筆） 

  1 中正區調和段0275-0000地號，面積：107.7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38 



  2 中正區調和段0277-0000地號，面積：584.2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888 

  3 中正區調和段1266-0000地號，面積：8.6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38 

  4 中正區調和段1267-0000地號，面積：356.5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888 

  5 中正區調和段1268-0000地號，面積：476.2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888 

  6 中正區調和段1271-0000地號，面積：189.4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888 

  7 中正區調和段1315-0000地號，面積：7506.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888 

  8 中正區調和段1320-0000地號，面積：69.4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38 

  9 中正區調和段1323-0000地號，面積：8.3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543 

  10 中正區調和段1323-0001地號，面積：0.8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543 

  11 中正區調和段1349-0000地號，面積：8.7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888 

  12 中正區調和段1351-0000地號，面積：10.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888 

  13 中正區調和段1354-0000地號，面積：361.7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888 

  14 中正區調和段1357-0000地號，面積：6.6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38 

  15 中正區調和段1357-0001地號，面積：5.4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38 

  16 中正區調和段1360-0000地號，面積：225.7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38 

  17 中正區調和段1371-0000地號，面積：66.3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38 

  18 中正區調和段1372-0000地號，面積：17.4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38 

  19 中正區調和段1379-0000地號，面積：41.5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38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9 

受通知人：陳文傑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六合里005鄰樂利三街 

       ２２９巷１４之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李素芬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六合里５鄰樂利三街２２９巷１４號之４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安樂區新城段1007-0000地號，面積：323.5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2 安樂區新城段1007-0001地號，面積：0.6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3 安樂區新城段1007-0002地號，面積：3.0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4 安樂區新城段1007-0003地號，面積：67.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新城段01448-000建號，門牌：樂利三街２２９巷１４之４號 

   面積：87.1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79 

受通知人：陳麗諄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六合里005鄰樂利三街 

       ２２９巷１４之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李素芬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六合里５鄰樂利三街２２９巷１４號之４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安樂區新城段1007-0000地號，面積：323.5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2 安樂區新城段1007-0001地號，面積：0.6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3 安樂區新城段1007-0002地號，面積：3.0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4 安樂區新城段1007-0003地號，面積：67.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新城段01448-000建號，門牌：樂利三街２２９巷１４之４號 

   面積：87.1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0 

受通知人：陳明興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大同區光能里004鄰赤峰街 

       ４７巷１８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夏美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永康里４鄰樂一路２８巷７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1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觀音段0749-0000地號，面積：13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觀音段02312-000建號，門牌：樂一路２８巷７４號 

   面積：82.9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1 

受通知人：黃美馨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中山區正守里010鄰林森北路 

       ６７巷２９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游孟雯 被繼承人： 

住址： 臺北市中山區新福里２０鄰新生北路三段２１號四樓之１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1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3筆） 

  1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3-0000地號，面積：20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4-0000地號，面積：9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5-0000地號，面積：38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4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6-0000地號，面積：2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5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8-0000地號，面積：6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6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9-0000地號，面積：114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7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0-0000地號，面積：2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8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1-0000地號，面積：46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9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2-0000地號，面積：3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0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3-0000地號，面積：2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1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4-0000地號，面積：17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2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5-0000地號，面積：4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3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6-0000地號，面積：1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2 

受通知人：楊秋燕 

受通知人住址：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信里028鄰中榮街 

       ４９巷１號八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楊朝滿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平一巷８之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1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正區和平段0551-0000地號，面積：2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2 

受通知人：楊慶明 

受通知人住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里014鄰太原路 

       三段１６１號六樓之６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楊朝滿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平一巷８之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1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正區和平段0551-0000地號，面積：2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3 

受通知人：戴明達 

受通知人住址：335 桃園市大溪區僑愛里023鄰僑愛一街 

       ３５巷２０弄８號六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戴順雄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入船里１４鄰中船路１１２巷５１之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1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正區港灣段三小段0004-0003地號，面積：319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7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港灣段三小段00114-000建號，門牌：中船路１１２巷５１之４號 

   面積：93.4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3 

受通知人：戴明蒼 

受通知人住址：202 基隆市中正區入船里014鄰中船路 

       １１２巷５１之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戴順雄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入船里１４鄰中船路１１２巷５１之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1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正區港灣段三小段0004-0003地號，面積：319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7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港灣段三小段00114-000建號，門牌：中船路１１２巷５１之４號 

   面積：93.4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4 

受通知人：謝雅雯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土城區員林里021鄰中央路 

       二段６１巷５４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謝章興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土城區清和里１５鄰明德路一段３１３巷１弄８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1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1筆） 

  1 七堵區友蚋段鹿寮小段0013-0002地號，面積：2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2 



  2 七堵區友蚋段鹿寮小段0021-0000地號，面積：8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2 

  3 七堵區友蚋段鹿寮小段0021-0001地號，面積：10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2 

  4 七堵區友蚋段鹿寮小段0021-0002地號，面積：26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2 

  5 七堵區友蚋段鹿寮小段0021-0003地號，面積：20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2 

  6 七堵區友蚋段鹿寮小段0021-0004地號，面積：10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2 

  7 七堵區友蚋段鹿寮小段0022-0000地號，面積：31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2 

  8 七堵區友蚋段鹿寮小段0022-0001地號，面積：45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2 

  9 七堵區友蚋段鹿寮小段0022-0002地號，面積：6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2 

  10 七堵區友蚋段鹿寮小段0022-0003地號，面積：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2 

  11 七堵區友蚋段鹿寮小段0022-0004地號，面積：9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5分之2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5 

受通知人：張士信 

受通知人住址：206 基隆市七堵區六堵里004鄰工建路 

       ６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西田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六堵里４鄰工建路５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2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9筆） 

  1 七堵區工建段0645-0000地號，面積：6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2 七堵區工建段0657-0000地號，面積：4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3 七堵區工建段0657-0001地號，面積：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4 七堵區工建段0658-0000地號，面積：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5 七堵區工建段0658-0001地號，面積：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6 七堵區工建段0658-0002地號，面積：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7 七堵區工建段0661-0000地號，面積：71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8 七堵區工建段0661-0001地號，面積：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9 七堵區工建段0662-0000地號，面積：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0 七堵區工建段0666-0000地號，面積：80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1 七堵區工建段0667-0000地號，面積：41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2 七堵區工建段0667-0001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3 七堵區工建段0668-0000地號，面積：143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4 七堵區工建段0669-0000地號，面積：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5 七堵區工建段0670-0000地號，面積：41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6 七堵區工建段0671-0000地號，面積：24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7 七堵區工建段0671-0001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8 七堵區工建段0672-0000地號，面積：510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9 七堵區泰安段0656-0000地號，面積：6969.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280分之60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5 

受通知人：張勁塵 

受通知人住址：337 桃園市大園區圳頭里011鄰濱海路 

       二段３４２巷６５弄３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西田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六堵里４鄰工建路５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2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9筆） 

  1 七堵區工建段0645-0000地號，面積：6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2 七堵區工建段0657-0000地號，面積：4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3 七堵區工建段0657-0001地號，面積：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4 七堵區工建段0658-0000地號，面積：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5 七堵區工建段0658-0001地號，面積：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6 七堵區工建段0658-0002地號，面積：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7 七堵區工建段0661-0000地號，面積：71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8 七堵區工建段0661-0001地號，面積：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9 七堵區工建段0662-0000地號，面積：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0 七堵區工建段0666-0000地號，面積：80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1 七堵區工建段0667-0000地號，面積：41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2 七堵區工建段0667-0001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3 七堵區工建段0668-0000地號，面積：143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4 七堵區工建段0669-0000地號，面積：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5 七堵區工建段0670-0000地號，面積：41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6 七堵區工建段0671-0000地號，面積：24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7 七堵區工建段0671-0001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8 七堵區工建段0672-0000地號，面積：510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19 七堵區泰安段0656-0000地號，面積：6969.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280分之60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6 

受通知人：許志強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七堵區實踐里002鄰福一街 

       ５１巷４２之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許有諒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堵北里８鄰福一街１１０巷１３號５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七堵區工建段0060-0001地號，面積：44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8分之1 



  2 七堵區工建段0061-0002地號，面積：2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8分之1 

  3 七堵區工建段0063-0000地號，面積：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分之1 

  4 七堵區工建段0064-0000地號，面積：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7 

受通知人：徐青堅 

受通知人住址：241 新北市三重區永豐里008鄰下竹圍街 

       ８３巷４號五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徐榮封 被繼承人： 

住址： 新竹市香山區茄苳里５鄰龍角埤路４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2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明德段0501-0000地號，面積：118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4448分之135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明德段00736-000建號，門牌：東新街４巷７８之２號 

   面積：125.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7 

受通知人：徐鳳珠 

受通知人住址：300 新竹市香山區香村里008鄰草漯街 

       ２２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徐榮封 被繼承人： 

住址： 新竹市香山區茄苳里５鄰龍角埤路４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2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明德段0501-0000地號，面積：118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4448分之135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明德段00736-000建號，門牌：東新街４巷７８之２號 

   面積：125.3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8 

受通知人：蔡淑珍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里２１鄰花源五街 

       ５之４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蔡越基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忠勇里７鄰仁三路１６巷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南新段0554-0000地號，面積：4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8 

受通知人：蔡越隆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信義區東信里018鄰花源三街 

       ５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蔡越基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忠勇里７鄰仁三路１６巷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南新段0554-0000地號，面積：4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9 

受通知人：楊忠雄 

受通知人住址：205 基隆市暖暖區碇和里016鄰源遠路 

       １７９之５號七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楊忠義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龍門里８鄰龍安街４２３之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2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德厚段00148-000建號，門牌：龍安街４２３號 

   面積：29.7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89 

受通知人：楊麗貞 

受通知人住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城中里015鄰建成路 

       ５７巷１８號十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楊忠義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龍門里８鄰龍安街４２３之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2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德厚段00148-000建號，門牌：龍安街４２３號 

   面積：29.7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0 

受通知人：陳志偉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里020鄰花源五街 

       ５之２號七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金璋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仙洞里１４鄰太白街３５巷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1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山區新仙洞段00215-000建號，門牌：太白街３５巷８號 

   面積：45.9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0 

受通知人：陳宗煌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東安里001鄰東信路 

       ３巷２６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金璋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仙洞里１４鄰太白街３５巷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1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山區新仙洞段00215-000建號，門牌：太白街３５巷８號 

   面積：45.9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1 

受通知人：俞秀惠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武崙里005鄰基金一路 

       １３５巷１２號六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俞永全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２７８巷９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1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7筆） 

  1 安樂區西定段1131-0000地號，面積：2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安樂區西定段1131-0001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3 安樂區西定段1131-0002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4 安樂區西定段1131-0003地號，面積：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5 安樂區西定段1132-0000地號，面積：2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6 安樂區西定段1132-0001地號，面積：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7 安樂區西定段1132-0002地號，面積：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1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干城里１０鄰安一路 

       ２７８巷９５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俞永全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２７８巷９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1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7筆） 

  1 安樂區西定段1131-0000地號，面積：2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安樂區西定段1131-0001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3 安樂區西定段1131-0002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4 安樂區西定段1131-0003地號，面積：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5 安樂區西定段1132-0000地號，面積：2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6 安樂區西定段1132-0001地號，面積：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7 安樂區西定段1132-0002地號，面積：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2 

受通知人：蘇志成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永康里008鄰崇德路 

       ６５號地下室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蘇輝雄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永康里８鄰崇德路６５號地下室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2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觀音段0529-0006地號，面積：18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4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3 

受通知人：曹育誠 

受通知人住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黎孝里015鄰和平東路 

       三段２８０號五樓之２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曹賜川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信義區義幸里１７鄰信二路９３號５樓之２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2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信義區東信段二小段0011-0002地號，面積：31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東信段二小段00596-000建號，門牌：信二路９３號五樓之二 

   面積：82.2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3 

受通知人：曹曜鵬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義幸里017鄰信二路 

       ９３號五樓之２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曹賜川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信義區義幸里１７鄰信二路９３號５樓之２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2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信義區東信段二小段0011-0002地號，面積：31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東信段二小段00596-000建號，門牌：信二路９３號五樓之二 

   面積：82.2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4 

受通知人：林武榮 

受通知人住址：970 花蓮縣花蓮市民政里016鄰府前路 

       ２９６巷１５號二樓之７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瑞德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暖暖區碇安里１１鄰源遠路２７５之１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暖暖區源遠段0526-0000地號，面積：43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0000分之497 



 

 建物部分（共1棟） 

  1 暖暖區源遠段01311-000建號，門牌：源遠路２７５之１５號 

   面積：90.4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4 

 

受通知人住址：205 基隆市暖暖區碇安里１１鄰源遠路 

       ２７５之１５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瑞德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暖暖區碇安里１１鄰源遠路２７５之１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暖暖區源遠段0526-0000地號，面積：43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0000分之497 



 

 建物部分（共1棟） 

  1 暖暖區源遠段01311-000建號，門牌：源遠路２７５之１５號 

   面積：90.4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5 

受通知人：鄭弘文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鶯安里009鄰麥金路 

       １５１之２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鄭金福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長興里１９鄰東新街４巷５６號之１４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1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8筆） 

  1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0地號，面積：23025.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2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1地號，面積：881.8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3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2地號，面積：511.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4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3地號，面積：466.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5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4地號，面積：44.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6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5地號，面積：24.4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7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6地號，面積：6.8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8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7地號，面積：0.3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麥金段03566-000建號，門牌：麥金路１５１之２號４樓 

   面積：49.3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5 

受通知人：鄭耀鑫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四維里027鄰安和一街 

       ３３０巷６之２號十一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鄭金福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長興里１９鄰東新街４巷５６號之１４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1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8筆） 

  1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0地號，面積：23025.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2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1地號，面積：881.8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3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2地號，面積：511.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4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3地號，面積：466.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5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4地號，面積：44.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6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5地號，面積：24.4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7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6地號，面積：6.8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8 安樂區麥金段0535-0007地號，面積：0.3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34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麥金段03566-000建號，門牌：麥金路１５１之２號４樓 

   面積：49.3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6 

受通知人：郭淑玲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山區德安里019鄰復興路 

       ２５９巷３４之１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黃正桐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德安里１９鄰復興路２５９巷３４之１號４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2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中山區德安段0534-0000地號，面積：1377.1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3 



  2 中山區德安段0536-0000地號，面積：2688.8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3 

  3 中山區德安段0538-0000地號，面積：2134.5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3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山區德安段01056-000建號，門牌：復興路２５９巷３４之１號４樓 

   面積：63.5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7 

受通知人：李睿騏 

受通知人住址：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里023鄰三民路 

       一段４２巷１０之９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樹勇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萬華區柳鄉里９鄰環河南路二段１３０巷２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2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2筆） 

  1 七堵區工建段0645-0000地號，面積：6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分之1 



  2 七堵區工建段0657-0000地號，面積：4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分之1 

  3 七堵區工建段0657-0001地號，面積：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分之1 

  4 七堵區工建段0658-0000地號，面積：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分之1 

  5 七堵區工建段0658-0001地號，面積：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分之1 

  6 七堵區工建段0658-0002地號，面積：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分之1 

  7 七堵區工建段0662-0000地號，面積：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分之1 

  8 七堵區工建段0667-0001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分之1 

  9 七堵區工建段0669-0000地號，面積：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分之1 

  10 七堵區工建段0671-0000地號，面積：24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分之1 

  11 七堵區工建段0671-0001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2分之1 

  12 七堵區泰安段0656-0000地號，面積：6969.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280分之60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8 

受通知人：王浚達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義昭里010鄰義六路 

       ２８號十九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王文斌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信義區義昭里１０鄰義六路２８號１９樓之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2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6筆） 

  1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79-0000地號，面積：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80-0000地號，面積：3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3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95-0000地號，面積：21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4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110-0000地號，面積：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5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111-0000地號，面積：8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6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119-0000地號，面積：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7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120-0000地號，面積：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8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07-0000地號，面積：18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726 

  9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07-0000地號，面積：18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759 

  10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07-0000地號，面積：18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848 

  11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3-0000地號，面積：4128.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5 

  12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3-0000地號，面積：4128.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4 

  13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3-0001地號，面積：106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5 

  14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3-0001地號，面積：106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4 

  15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4-0000地號，面積：4408.5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09 

  16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4-0000地號，面積：4408.5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30 

 

 建物部分（共15棟） 

  1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029-000建號，門牌：孝三路８９號 

   面積：277.6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030-000建號，門牌：孝三路９１號 

   面積：265.4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3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055-000建號，門牌：孝三路９９巷３號 

   面積：176.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4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090-000建號，門牌：忠二路６６號 

   面積：212.5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5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753-000建號，門牌：信二路２３６之９號 

   面積：61.8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6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754-000建號，門牌：信二路２３６之１０號 

   面積：6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7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889-000建號，門牌：義六路２０號 

   面積：8.6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94分之1 

  8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889-000建號，門牌：義六路２０號 

   面積：8.6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94分之1 

  9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911-000建號，門牌：義六路２８號十九樓 

   面積：165.3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0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979-000建號，門牌：義六路２８號十九樓之三 

   面積：197.9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1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985-000建號，門牌：義六路30號 

   面積：10.9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98分之2 

  12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985-000建號，門牌：義六路30號 

   面積：10.9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98分之2 

  13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998-000建號，門牌：信一路６３之１號 

   面積：65.2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4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999-000建號，門牌：信一路６３之２號 

   面積：69.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5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1000-000建號，門牌：信一路６３之３號 

   面積：77.3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8 

受通知人：王唯運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義昭里010鄰義六路 

       ２８號十九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王文斌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信義區義昭里１０鄰義六路２８號１９樓之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2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6筆） 

  1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79-0000地號，面積：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80-0000地號，面積：3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3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95-0000地號，面積：21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4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110-0000地號，面積：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5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111-0000地號，面積：8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6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119-0000地號，面積：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7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120-0000地號，面積：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8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07-0000地號，面積：18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726 

  9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07-0000地號，面積：18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759 

  10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07-0000地號，面積：18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848 

  11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3-0000地號，面積：4128.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5 

  12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3-0000地號，面積：4128.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4 

  13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3-0001地號，面積：106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5 

  14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3-0001地號，面積：106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4 

  15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4-0000地號，面積：4408.5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09 

  16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4-0000地號，面積：4408.5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30 

 

 建物部分（共15棟） 

  1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029-000建號，門牌：孝三路８９號 

   面積：277.6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030-000建號，門牌：孝三路９１號 

   面積：265.4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3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055-000建號，門牌：孝三路９９巷３號 

   面積：176.0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4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00090-000建號，門牌：忠二路６６號 

   面積：212.5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5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753-000建號，門牌：信二路２３６之９號 

   面積：61.8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6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754-000建號，門牌：信二路２３６之１０號 

   面積：6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7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889-000建號，門牌：義六路２０號 

   面積：8.6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94分之1 

  8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889-000建號，門牌：義六路２０號 

   面積：8.6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94分之1 

  9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911-000建號，門牌：義六路２８號十九樓 

   面積：165.3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0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979-000建號，門牌：義六路２８號十九樓之三 

   面積：197.9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1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985-000建號，門牌：義六路30號 

   面積：10.9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98分之2 

  12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985-000建號，門牌：義六路30號 

   面積：10.9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98分之2 

  13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998-000建號，門牌：信一路６３之１號 

   面積：65.2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4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999-000建號，門牌：信一路６３之２號 

   面積：69.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15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1000-000建號，門牌：信一路６３之３號 

   面積：77.3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9 

受通知人：張家芸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干城里010鄰安一路 

       ２７８巷７７之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耀友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干城里１０鄰安一路２７８巷７７之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3筆） 

  1 暖暖區新暖碇段0395-0000地號，面積：446.3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2 暖暖區新暖碇段0431-0000地號，面積：993.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3 暖暖區新暖碇段0436-0000地號，面積：114.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4 暖暖區新暖碇段0439-0000地號，面積：33.8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5 暖暖區新暖碇段0442-0000地號，面積：110.8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6 暖暖區新暖碇段0445-0000地號，面積：195.3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7 暖暖區新暖碇段0448-0000地號，面積：4917.4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8 暖暖區新暖碇段0450-0000地號，面積：34.5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9 暖暖區新暖碇段0452-0000地號，面積：109.0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10 暖暖區新暖碇段0455-0000地號，面積：197.3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11 暖暖區新暖碇段0456-0000地號，面積：270.0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12 暖暖區新暖碇段0457-0000地號，面積：162.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13 暖暖區新暖碇段0458-0000地號，面積：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099 

受通知人：張學元 

受通知人住址：203 基隆市中山區德安里011鄰復興路 

       ３５５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耀友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干城里１０鄰安一路２７８巷７７之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3筆） 

  1 暖暖區新暖碇段0395-0000地號，面積：446.3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2 暖暖區新暖碇段0431-0000地號，面積：993.6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3 暖暖區新暖碇段0436-0000地號，面積：114.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4 暖暖區新暖碇段0439-0000地號，面積：33.8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5 暖暖區新暖碇段0442-0000地號，面積：110.8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6 暖暖區新暖碇段0445-0000地號，面積：195.3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7 暖暖區新暖碇段0448-0000地號，面積：4917.4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8 暖暖區新暖碇段0450-0000地號，面積：34.5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9 暖暖區新暖碇段0452-0000地號，面積：109.0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10 暖暖區新暖碇段0455-0000地號，面積：197.3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11 暖暖區新暖碇段0456-0000地號，面積：270.0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12 暖暖區新暖碇段0457-0000地號，面積：162.0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13 暖暖區新暖碇段0458-0000地號，面積：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60分之5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0 

受通知人：梁良美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正區信義里004鄰義二路 

       １９６之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梁順珠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港通里２３鄰中正路５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信義區培德段0752-0000地號，面積：2541.9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75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培德段00451-000建號，門牌：深澳坑路１６８巷４８弄２３號２樓 

   面積：59.5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1 

受通知人：曾國豪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正區義重里019鄰正義路 

       ７４巷３０弄３８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鄭彩雲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義重里１９鄰正義路７４巷３０弄３７號２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2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37-0031地號，面積：5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37-0032地號，面積：4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3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37-0106地號，面積：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240-000建號，門牌：正義路７４巷３０衖３７號２樓 

   面積：47.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正區忠義段六小段00242-000建號，門牌：正義路７４巷３０衖３８號２樓 

   面積：46.7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2 

受通知人：陳國強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暖暖區碇內里005鄰暖碇路 

       １５巷７８號六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麗雲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暖暖區碇內里５鄰暖碇路１５巷７８號六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3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3筆） 

  1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3-0000地號，面積：20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4-0000地號，面積：9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5-0000地號，面積：38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4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6-0000地號，面積：2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5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8-0000地號，面積：6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6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9-0000地號，面積：114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7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0-0000地號，面積：2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8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1-0000地號，面積：46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9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2-0000地號，面積：3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0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3-0000地號，面積：2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1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4-0000地號，面積：17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2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5-0000地號，面積：4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3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6-0000地號，面積：1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3 

受通知人：彭欣華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宜蘭縣宜蘭市茭白里005鄰大坡路 

       一段１１６巷３弄１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謝金菊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泰安里６鄰泰安路１９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6筆） 

  1 七堵區泰安段1037-0000地號，面積：89.2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2 七堵區泰安段1038-0000地號，面積：401.8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3 七堵區泰安段1067-0000地號，面積：79.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4 七堵區泰安段1068-0000地號，面積：71.2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5 七堵區泰安段1108-0000地號，面積：1765.5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6 七堵區泰安段1120-0000地號，面積：5136.1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4 

受通知人：王秀美 

受通知人住址：324 桃園市平鎮區東社里022鄰龍南路 

       ９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王詹翠鶯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里２４鄰過港路１０巷３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3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暖暖區過港段0099-0000地號，面積：7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暖暖區過港段00408-000建號，門牌：過港路１０巷３２號 

   面積：75.8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4 

受通知人：王振忠 

受通知人住址：205 基隆市暖暖區暖同里009鄰東勢街 

       １之２４號六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王詹翠鶯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里２４鄰過港路１０巷３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3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暖暖區過港段0099-0000地號，面積：7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暖暖區過港段00408-000建號，門牌：過港路１０巷３２號 

   面積：75.8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5 

受通知人：周悅良 

受通知人住址：206 基隆市七堵區長安里006鄰長安街 

       ２５９巷１０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周陳花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長安里６鄰長安街２５９巷１０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暖暖區八德段0390-0000地號，面積：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0分之1 



  2 暖暖區八德段0393-0000地號，面積：9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0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5 

受通知人：周紹良 

受通知人住址：206 基隆市七堵區正明里２４鄰明德一路 

       ２４５之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周陳花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長安里６鄰長安街２５９巷１０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暖暖區八德段0390-0000地號，面積：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0分之1 



  2 暖暖區八德段0393-0000地號，面積：9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0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6 

受通知人：唐燕鳳 

受通知人住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光復里017鄰中山路 

       二段４１６巷１弄１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唐水妹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中和市員山里１２鄰員山路６１１巷２弄１７之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3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成功段0108-0000地號，面積：6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仁愛區成功段01170-000建號，門牌：崇安街３６巷１６號 

   面積：41.2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成功段01171-000建號，門牌：崇安街３６巷１６之２號 

   面積：37.9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6 

受通知人：陳淑貞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板橋區光復里017鄰中山路 

       二段４１６巷１弄１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唐水妹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中和市員山里１２鄰員山路６１１巷２弄１７之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3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成功段0108-0000地號，面積：6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仁愛區成功段01170-000建號，門牌：崇安街３６巷１６號 

   面積：41.2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成功段01171-000建號，門牌：崇安街３６巷１６之２號 

   面積：37.9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7 

受通知人：呂錦龍 

受通知人住址：200 基隆市仁愛區水錦里003鄰劉銘傳路 

       ６４巷９之６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蔡春治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林泉里１７鄰復興街１２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2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延年段01181-000建號，門牌：復興街１２１號 

   面積：13.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7 

受通知人：呂麗紅 

受通知人住址：200 基隆市仁愛區獅球里004鄰獅球路 

       １６９巷４０之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蔡春治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林泉里１７鄰復興街１２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2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延年段01181-000建號，門牌：復興街１２１號 

   面積：13.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8 

受通知人：戴正南 

受通知人住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翠里009鄰文化路 

       二段５４８巷８弄１８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呂玉英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板橋區文翠里９鄰文化路二段５４８巷８弄１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1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山區太平段00314-000建號，門牌：中山一路２２７巷１２號 

   面積：57.6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8 

受通知人：戴碧惠 

受通知人住址：203 基隆市中山區中和里024鄰中和路 

       ８５巷２８號三樓之２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呂玉英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板橋區文翠里９鄰文化路二段５４８巷８弄１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1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山區太平段00314-000建號，門牌：中山一路２２７巷１２號 

   面積：57.6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09 

受通知人：鄭世誠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山區中山里003鄰中山一路 

       １８９巷２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鄭葉來好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里３鄰中山一路１８９巷２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1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山區太平段0590-0000地號，面積：5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山區太平段0591-0000地號，面積：5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中山區太平段00120-000建號，門牌：中山一路１８９巷２４號 

   面積：45.7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山區太平段00294-000建號，門牌：中山一路１８９巷２２號 

   面積：40.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0 

受通知人：連翊翔 

受通知人住址：236 新北市土城區長風里010鄰中華路 

       二段８９巷２弄６號七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秦麗華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里９２鄰麗山街３２８巷３１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1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山區新仙洞段0951-0000地號，面積：65.4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9分之1 



  2 中山區新仙洞段0953-0000地號，面積：29.9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9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1 

受通知人：雷雅帆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新莊區立功里006鄰泰安街６４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高詩娟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信義區東安里１２鄰東信路３巷１１１之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2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5筆） 

  1 信義區光明段0721-0001地號，面積：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4分之1 



  2 信義區光明段0722-0000地號，面積：5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4分之1 

  3 信義區光明段0723-0000地號，面積：17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4分之1 

  4 信義區光明段0724-0000地號，面積：1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4分之1 

  5 信義區光明段0725-0000地號，面積：18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4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光明段01014-000建號，門牌：東信路３巷１１１之２號 

   面積：81.6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2 

受通知人：吳宗曄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新莊區福營里007鄰建國一路 

       ６７號之１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秀蘭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暖暖區暖西里９鄰東勢街４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1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暖暖區暖暖段東勢坑小段0045-0009地號，面積：15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3 

受通知人：郭晏廷 

受通知人住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城中里019鄰建成路 

       ５７巷７０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郭紹基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內湖區大湖里１５鄰大湖路１６６巷２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七堵區長興段0076-0000地號，面積：131.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352分之25 



  2 七堵區長興段0096-0000地號，面積：829.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352分之25 

  3 七堵區長興段0252-0000地號，面積：465.9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352分之25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3 

受通知人：郭紘騰 

受通知人住址：260 宜蘭縣壯圍鄉美城村005鄰大福路 

       三段１０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郭紹基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內湖區大湖里１５鄰大湖路１６６巷２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七堵區長興段0076-0000地號，面積：131.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352分之25 



  2 七堵區長興段0096-0000地號，面積：829.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352分之25 

  3 七堵區長興段0252-0000地號，面積：465.9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352分之25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4 

受通知人：李青峯 

受通知人住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住安里008鄰大安路 

       二段８０號十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瑞生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大安區敦安里６鄰敦化南路５６７號７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1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暖暖區源遠段1399-0001地號，面積：4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5645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4 

受通知人：李慧芬 

受通知人住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安里002鄰信義路 

       三段１０５號五樓之７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瑞生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大安區敦安里６鄰敦化南路５６７號７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1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暖暖區源遠段1399-0001地號，面積：4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5645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5 

受通知人：林欣躍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平溪區平湖里003鄰大厝３７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正和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平溪區平湖里３鄰大厝３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455-0000地號，面積：290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97 



 

 建物部分（共2棟） 

  1 七堵區大華段03842-000建號，門牌：崇義街１３６之４號 

   面積：75.2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七堵區大華段05843-000建號，門牌：南興路１４１號 

   面積：59.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0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6 

受通知人：張德廷 

受通知人住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錦昌里012鄰圓通路 

       ３６７巷３３弄９５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德誠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永和市民富里１１鄰民樂街８８巷６號５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2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安樂區新城段0653-0000地號，面積：5609.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65 



  2 安樂區新城段0656-0000地號，面積：14909.4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65 

  3 安樂區新城段0656-0001地號，面積：9.3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65 

  4 安樂區新城段0656-0002地號，面積：1.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65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新城段02827-000建號，門牌：樂利三街８巷７號１１樓  

   面積：117.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6 

受通知人：陳淑芳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長樂里007鄰樂利三街 

       ８巷７號十一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德誠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永和市民富里１１鄰民樂街８８巷６號５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2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安樂區新城段0653-0000地號，面積：5609.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65 



  2 安樂區新城段0656-0000地號，面積：14909.4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65 

  3 安樂區新城段0656-0001地號，面積：9.3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65 

  4 安樂區新城段0656-0002地號，面積：1.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65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新城段02827-000建號，門牌：樂利三街８巷７號１１樓  

   面積：117.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7 

受通知人：陳育山 

受通知人住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建國里019鄰民權路 

       ２０２巷１９弄１２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阿麗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北投區奇岩里９鄰公館路２３１巷３１號５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1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5筆） 

  1 中山區協和段0134-0000地號，面積：100.9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00分之25 



  2 中山區協和段0135-0000地號，面積：136.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00分之25 

  3 中山區協和段0136-0000地號，面積：103.1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00分之25 

  4 中山區協和段0137-0000地號，面積：9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00分之25 

  5 中山區協和段0138-0000地號，面積：128.5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00分之25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7 

受通知人：陳育萍 

受通知人住址：228 新北市貢寮區福連里002鄰香蘭街 

       １８之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阿麗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北投區奇岩里９鄰公館路２３１巷３１號５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1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5筆） 

  1 中山區協和段0134-0000地號，面積：100.9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00分之25 



  2 中山區協和段0135-0000地號，面積：136.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00分之25 

  3 中山區協和段0136-0000地號，面積：103.1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00分之25 

  4 中山區協和段0137-0000地號，面積：9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00分之25 

  5 中山區協和段0138-0000地號，面積：128.5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00分之25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8 

受通知人：楊校忠 

受通知人住址：205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里014鄰暖暖街 

       ２２７之１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楊簡月嬌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里１４鄰暖暖街２２７之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暖暖區暖暖段暖暖小段0287-0002地號，面積：101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2分之1 



  2 暖暖區暖暖段暖暖小段0343-0000地號，面積：16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77 

 

 建物部分（共1棟） 

  1 暖暖區暖暖段暖暖小段00280-000建號，門牌：暖暖街２２７之１號 

   面積：108.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8 

受通知人：楊微如 

受通知人住址：265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里003鄰北成路 

       二段１巷８３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楊簡月嬌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里１４鄰暖暖街２２７之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暖暖區暖暖段暖暖小段0287-0002地號，面積：101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2分之1 



  2 暖暖區暖暖段暖暖小段0343-0000地號，面積：16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77 

 

 建物部分（共1棟） 

  1 暖暖區暖暖段暖暖小段00280-000建號，門牌：暖暖街２２７之１號 

   面積：108.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9 

受通知人：張志偉 

受通知人住址：334 桃園市八德區瑞德里018鄰介壽路 

       二段１４１０巷１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賴梅首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新西里１２鄰新西街２０７巷４０之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3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保定段0162-0000地號，面積：184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保定段00492-000建號，門牌：新西街２０７巷４０之２號 

   面積：74.2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19 

受通知人：張秀錦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東明里021鄰東信路 

       ３５巷１１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賴梅首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新西里１２鄰新西街２０７巷４０之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9月3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安樂區保定段0162-0000地號，面積：184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保定段00492-000建號，門牌：新西街２０７巷４０之２號 

   面積：74.2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0 

受通知人：蕭富源 

受通知人住址：207 新北市萬里區雙興里005鄰豊&#13 

       9948;１０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蕭陳色娥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萬里區雙興里５鄰豐【 】１０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2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正區港濱段0839-0000地號，面積：13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9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港濱段01367-000建號，門牌：中正路６５６巷１７６之２號 

   面積：65.6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0 

受通知人：蕭麗雪 

受通知人住址：201 基隆市信義區孝忠里８鄰深溪路 

       ３６巷１０２弄２７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蕭陳色娥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萬里區雙興里５鄰豐【 】１０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2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正區港濱段0839-0000地號，面積：13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9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港濱段01367-000建號，門牌：中正路６５６巷１７６之２號 

   面積：65.6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1 

受通知人：劉成輝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暖暖區暖東里004鄰東勢街 

       ７５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辛惠珠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瑞芳鎮新峰里１０鄰員山子路員山巷３之３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1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瑪陵坑段西勢內寮小段0086-0013地號，面積：100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000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2 

受通知人：李進雄 

受通知人住址：320 桃園市中壢區幸福里１７鄰福星七街 

       １２４號七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怡樺 被繼承人： 

住址： 彰化縣永靖鄉永南村１６鄰永西路１３７巷３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2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3筆） 

  1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3-0000地號，面積：20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4-0000地號，面積：9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5-0000地號，面積：38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4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6-0000地號，面積：2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5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8-0000地號，面積：6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6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9-0000地號，面積：114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7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0-0000地號，面積：2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8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1-0000地號，面積：46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9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2-0000地號，面積：3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0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3-0000地號，面積：2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1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4-0000地號，面積：17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2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5-0000地號，面積：4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3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6-0000地號，面積：1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2 

受通知人：李進順 

受通知人住址：512 彰化縣永靖鄉永南村016鄰永西路 

       １３７巷３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怡樺 被繼承人： 

住址： 彰化縣永靖鄉永南村１６鄰永西路１３７巷３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2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3筆） 

  1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3-0000地號，面積：20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4-0000地號，面積：9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5-0000地號，面積：38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4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6-0000地號，面積：2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5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8-0000地號，面積：61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6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59-0000地號，面積：114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7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0-0000地號，面積：2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8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1-0000地號，面積：46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9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2-0000地號，面積：3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0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3-0000地號，面積：2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1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4-0000地號，面積：17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2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5-0000地號，面積：4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13 七堵區瑪陵坑段東勢下股小段0066-0000地號，面積：1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3 

受通知人：李財凉 

受通知人住址：268 宜蘭縣五結鄉三興村014鄰三結二路 

       ３６８巷１７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金河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六合里７鄰樂利三街１３２巷３弄１８號底一層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2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安樂區麥金段0451-0000地號，面積：7501.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9 



  2 安樂區麥金段0451-0001地號，面積：27.6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9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麥金段01327-000建號，門牌：樂利三街１３２巷３弄１８號底一層 

   面積：32.5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3 

受通知人：陳雪卿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六合里007鄰樂利三街 

       １３２巷３弄１８號底一層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金河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六合里７鄰樂利三街１３２巷３弄１８號底一層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7月2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安樂區麥金段0451-0000地號，面積：7501.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9 



  2 安樂區麥金段0451-0001地號，面積：27.6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9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麥金段01327-000建號，門牌：樂利三街１３２巷３弄１８號底一層 

   面積：32.5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4 

受通知人：張明智 

受通知人住址：203 基隆市中山區西華里004鄰西定路 

       ９８巷２６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復忠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西華里４鄰西定路９８巷２６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山區榮華段0186-0000地號，面積：5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山區榮華段0186-0001地號，面積：2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4 

受通知人：陳連珠 

受通知人住址：203 基隆市中山區西華里004鄰西定路 

       ９８巷２８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復忠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西華里４鄰西定路９８巷２６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山區榮華段0186-0000地號，面積：5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山區榮華段0186-0001地號，面積：2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5 

受通知人：蕭瑋烱 

受通知人住址：221 新北市汐止區金龍里033鄰湖前街 

       ３１巷２弄２號六樓之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蕭晴彥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內湖區港華里１３鄰港華街７５之１號５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1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7筆） 

  1 信義區深澳段0306-0000地號，面積：29.9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2 信義區基瑞段0283-0000地號，面積：72504.8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3 信義區基瑞段0283-0001地號，面積：2692.2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4 信義區基瑞段0302-0000地號，面積：162.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5 信義區基瑞段0302-0001地號，面積：53.4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6 信義區基瑞段0305-0000地號，面積：221.4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7 信義區基瑞段0309-0000地號，面積：283.2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5 

受通知人：蕭穎黛 

受通知人住址：114 臺北市內湖區港富里017鄰港墘路 

       １巷６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蕭晴彥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內湖區港華里１３鄰港華街７５之１號５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1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7筆） 

  1 信義區深澳段0306-0000地號，面積：29.9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2 信義區基瑞段0283-0000地號，面積：72504.8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3 信義區基瑞段0283-0001地號，面積：2692.2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4 信義區基瑞段0302-0000地號，面積：162.1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5 信義區基瑞段0302-0001地號，面積：53.4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6 信義區基瑞段0305-0000地號，面積：221.4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7 信義區基瑞段0309-0000地號，面積：283.2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6 

受通知人：黃宜敏 

受通知人住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文北里007鄰杭州南路 

       一段７７巷５弄１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黃曹香嬌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中濱里１０鄰武昌街１０４巷１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中正區港濱段1081-0000地號，面積：5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正區港濱段1082-0000地號，面積：5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3 中正區港濱段1109-0002地號，面積：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中正區港濱段03645-000建號，門牌：武昌街１０４巷１９號 

   面積：58.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正區港濱段03646-000建號，門牌：武昌街１０４巷１９號２樓 

   面積：58.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6 

受通知人：黃鴻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中正區南福里008鄰南昌路 

       二段１７號五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黃曹香嬌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中濱里１０鄰武昌街１０４巷１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中正區港濱段1081-0000地號，面積：5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正區港濱段1082-0000地號，面積：5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3 中正區港濱段1109-0002地號，面積：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中正區港濱段03645-000建號，門牌：武昌街１０４巷１９號 

   面積：58.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正區港濱段03646-000建號，門牌：武昌街１０４巷１９號２樓 

   面積：58.5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7 

受通知人：黃于娟 

受通知人住址：239 新北市鶯歌區永昌里022鄰永明街 

       ６０巷３６號六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黃吳松妹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民治里１５鄰中山一路２６１巷１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23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山區太平段00193-000建號，門牌：中山一路２６１巷１４號 

   面積：25.7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2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8 

受通知人：徐士傑 

受通知人住址：206 基隆市七堵區百福里006鄰福六街 

       １１９號七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徐松江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永平里２鄰崇智街３８之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726-0000地號，面積：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大華段01205-000建號，門牌：崇智街３８之２號 

   面積：69.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8 

受通知人：徐子茵 

受通知人住址：206 基隆市七堵區友一里１８鄰綠葉街 

       ６７巷８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徐松江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永平里２鄰崇智街３８之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0月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726-0000地號，面積：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大華段01205-000建號，門牌：崇智街３８之２號 

   面積：69.2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9 

受通知人：呂俊義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嘉仁里１１鄰安樂路 

       一段７５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呂本同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民治里１８鄰中山一路２７７巷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1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正區長潭段0772-0000地號，面積：73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424 



  2 中山區太平段0056-0000地號，面積：3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中正區長潭段02113-000建號，門牌：調和街１７之１２號５樓 

   面積：102.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山區太平段00201-000建號，門牌：中山一路２７７巷８號 

   面積：21.8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29 

受通知人：呂毓婷 

受通知人住址：204 基隆市安樂區武崙里020鄰武崙街 

       １９３號六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呂本同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民治里１８鄰中山一路２７７巷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8月1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正區長潭段0772-0000地號，面積：73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424 



  2 中山區太平段0056-0000地號，面積：3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中正區長潭段02113-000建號，門牌：調和街１７之１２號５樓 

   面積：102.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山區太平段00201-000建號，門牌：中山一路２７７巷８號 

   面積：21.8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30 

受通知人：游貴美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新店區寶福里023鄰寶興路 

       ６４巷２３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游金榕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信義區三張里１８鄰吳興街２６９巷１８弄２０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1月2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山區新仙洞段0541-0000地號，面積：80.6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31 

受通知人：吳政嘉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新竹市東區光復里009鄰東明街 

       １７３巷３弄２３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吳張木子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碧砂里９鄰北寧路２９７之１號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中正區長潭段1019-0000地號，面積：37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分之1 



  2 中正區長潭段1019-0001地號，面積：1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分之1 

  3 中正區長潭段1019-0002地號，面積：16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6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中正區長潭段00610-000建號，門牌：北寧路２９７之１號三樓 

   面積：58.9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正區長潭段06073-000建號，門牌：北寧路５１６巷１２號 

   面積：25.2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32 

受通知人：陳意邵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瑞芳區新峰里007鄰三爪子坑路 

       民享新村２號五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進全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社寮里２５鄰和二路２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3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正區和平段0680-0000地號，面積：9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0分之3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和平段01082-000建號，門牌：和二路２２之３號 

   面積：59.6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33 

受通知人：蘇秋贊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安樂區壯觀里032鄰樂利二街 

       ６２巷６１０號五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蘇成和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友二里９鄰華新二路９７巷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1月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友蚋段十四坑小段0166-0004地號，面積：734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00分之55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34 

受通知人：余孝彬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七堵區泰安里013鄰泰安路 

       ２１之５號八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余新川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六堵里３鄰工建路１３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1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9筆） 

  1 七堵區工建段0755-0000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2 七堵區工建段0756-0000地號，面積：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3 七堵區工建段0758-0000地號，面積：63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4 七堵區工建段0758-0001地號，面積：9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5 七堵區工建段0758-0002地號，面積：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6 七堵區工建段0764-0000地號，面積：3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2分之1 

  7 七堵區工建段0766-0000地號，面積：4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8 七堵區工建段0767-0000地號，面積：4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9 七堵區工建段0775-0000地號，面積：22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10 七堵區工建段0777-0001地號，面積：3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11 七堵區工建段0778-0000地號，面積：289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12 七堵區工建段0871-0000地號，面積：2513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13 七堵區工建段0871-0001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14 七堵區工建段0871-0002地號，面積：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15 七堵區工建段0871-0003地號，面積：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16 七堵區工建段0871-0004地號，面積：3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17 七堵區工建段0871-0005地號，面積：1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18 七堵區工建段0871-0006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19 七堵區工建段0877-0000地號，面積：2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0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35 

受通知人：賴品承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貢寮區真理里022鄰美&#28756 

       ;山街７０之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賴啟宗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正船里１２鄰中船路７巷６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0筆）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港灣段二小段00212-000建號，門牌：中船路７巷６１號 

   面積：183.6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36 

受通知人：王怡晶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大安區光武里025鄰大安路 

       一段５２巷２１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王耀文 被繼承人： 

住址： 桃園市桃園區瑞慶里１１鄰莊敬路二段１８９之１號１０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1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暖暖區源遠段0291-0000地號，面積：9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暖暖區源遠段00400-000建號，門牌：源遠路２９７巷２３號 

   面積：111.5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37 

受通知人：陳心怡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里022鄰大同路 

       二段２１０號十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耀騰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崇文里１２鄰崇安街８６巷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3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暖暖區金華段1113-0000地號，面積：649.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2 暖暖區金華段1114-0000地號，面積：233.4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38 

受通知人：李美香 

受通知人住址： 臺中市西屯區西平里002鄰福星路３２６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何乃白 被繼承人： 

住址：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１３９巷２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1月2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7筆） 

  1 仁愛區新店段一小段0106-0000地號，面積：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2 仁愛區新店段一小段0107-0000地號，面積：1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3 仁愛區新店段一小段0112-0000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4 仁愛區新店段一小段0113-0000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5 仁愛區新店段一小段0115-0000地號，面積：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6 仁愛區新店段一小段0116-0000地號，面積：1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7 仁愛區新店段一小段0117-0000地號，面積：2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新店段一小段00022-000建號，門牌：孝二路４４號 

   面積：107.4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39 

受通知人：陳子和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信義區義昭里011鄰義六路 

       ３４巷８之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獻章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信義區義昭里１１鄰義六路３４巷８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2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6-0005地號，面積：1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02-000建號，門牌：義六路３４巷８之３號 

   面積：101.2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40 

受通知人：高竹君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山區新建里021鄰新生路 

       ４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高和田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西定路２０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2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山區榮華段0525-0000地號，面積：4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山區榮華段00327-000建號，門牌：西定路２０３號 

   面積：7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41 

受通知人：葉淑華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里001鄰中央一街 

       １４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葉成枝 被繼承人： 

住址： 臺北市松山區精忠里９鄰民生東路四段９７巷８弄１號二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1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延年段1368-0001地號，面積：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42 

受通知人：汪睿興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山區和慶里036鄰中和路 

       １６８巷１３弄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汪建友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仙洞里２１鄰仁安街６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4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山區新仙洞段1083-0000地號，面積：185.4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山區新仙洞段00274-000建號，門牌：仁安街６５號 

   面積：22.9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43 

受通知人：林蒼慶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安樂區永康里005鄰崇德路 

       １５巷３９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清臨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西定路３６８巷２５之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1月1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山區榮華段1068-0000地號，面積：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中山區榮華段1068-0001地號，面積：2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山區榮華段00828-000建號，門牌：西定路３６８巷２５之１號 

   面積：40.9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44 

受通知人：鄭賜宗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仁愛區水錦里017鄰劉銘傳路 

       １０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鄭賜興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水錦里１７鄰劉銘傳路１０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29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仁愛區延年段1287-0000地號，面積：7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仁愛區延年段1287-0001地號，面積：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3 仁愛區延年段1287-0002地號，面積：1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延年段02566-000建號，門牌：劉銘傳路１０２號 

   面積：55.6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45 

受通知人：林宜玲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暖暖區八西里018鄰國安路 

       ３０巷２２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盧成結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暖暖區八西里１８鄰國安路３０巷２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1月12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安樂區西定段0452-0000地號，面積：8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分之1 



  2 暖暖區金華段0004-0000地號，面積：5789.3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783分之33 

  3 暖暖區金華段0004-0001地號，面積：415.1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783分之33 

  4 暖暖區金華段0004-0002地號，面積：667.4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783分之33 

 

 建物部分（共2棟） 

  1 安樂區西定段00490-000建號，門牌：安一路１００巷２２５號 

   面積：38.7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2 暖暖區金華段00337-000建號，門牌：國安路３０巷２２號 

   面積：65.8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46 

受通知人：簡曼亦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信義區孝深里005鄰深澳坑路 

       １６８巷５０弄３號四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簡范招治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信義區仁義里１１鄰義六路３６之５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6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5-0026地號，面積：4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2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5-0043地號，面積：13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3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27-0043地號，面積：1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00411-000建號，門牌：義六路３６之５１號 

   面積：52.6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47 

受通知人：晏華勇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中正區中船里003鄰中正路 

       ７４之５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莊月英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正船里１５鄰中船路５巷２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3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正區港灣段一小段0016-0000地號，面積：40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519 



  2 中正區港灣段二小段0044-0086地號，面積：323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7 

 

 建物部分（共3棟） 

  1 中正區港灣段一小段00337-000建號，門牌：中正路７４之５號 

   面積：79.9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正區港灣段二小段00639-000建號，門牌：中船路５巷２７號 

   面積：7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3 中正區港灣段二小段00761-000建號，門牌：中正路１３８號地下室 

   面積：3148.6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37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48 

受通知人：謝國源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安樂區鶯安里028鄰麥金路 

       １９７號三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彩霞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鶯安里２８鄰麥金路１９７號三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1月2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正區港濱段0911-0000地號，面積：51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89 



  2 中正區港濱段0911-0001地號，面積：6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189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正區港濱段02789-000建號，門牌：中正路４４１號 

   面積：42.5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49 

受通知人：何思宏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信義區仁壽里006鄰信一路 

       １４１巷１５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何美美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仁德里５鄰仁三路２９巷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1月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仁愛區中央段三小段0022-0000地號，面積：7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9分之1 



  2 仁愛區延平段0594-0000地號，面積：12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6分之1 

  3 信義區中正段一小段0023-0004地號，面積：5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建物部分（共3棟） 

  1 仁愛區中央段三小段00022-000建號，門牌：仁三路２９巷１號 

   面積：199.7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9分之1 

  2 仁愛區延平段01314-000建號，門牌：愛六路１０號４樓 

   面積：102.9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3 信義區中正段一小段00215-000建號，門牌：信一路１４１巷１５號 

   面積：10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50 

受通知人：鄭建興 

受通知人住址：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里009鄰自由路５１巷４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鄭明璋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板橋市忠誠里１０鄰自由路４７之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5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安樂區新城段0839-0000地號，面積：378.5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15 



  2 安樂區新城段0865-0000地號，面積：367.0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15 

  3 安樂區新城段0981-0000地號，面積：64.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15 

  4 安樂區新城段0982-0000地號，面積：152.6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分之15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51 

受通知人：余岳稘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安樂區嘉仁里015鄰崇德路 

       ９６之６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余胡寶珠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嘉仁里１５鄰崇德路９６之６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1月7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安樂區觀音段0322-0000地號，面積：9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分之3 



  2 安樂區觀音段0330-0000地號，面積：9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安樂區觀音段00639-000建號，門牌：崇德路９６之６號 

   面積：64.8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安樂區觀音段00643-000建號，門牌：崇德路９６之１０號 

   面積：65.2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52 

受通知人：許文通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安樂區西川里017鄰新西街 

       ６９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許簡葉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西川里１７鄰新西街６９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1月28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安樂區保定段0448-0000地號，面積：8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2 安樂區保定段0448-0001地號，面積：3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保定段00255-000建號，門牌：新西街６９號 

   面積：69.8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53 

受通知人：王育民 

受通知人住址： 臺北市萬華區錦德里014鄰西園路 

       二段２６１巷１１號二樓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王黃緞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里３鄰大德路３０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30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七堵區溪頭段0592-0000地號，面積：48.1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2 七堵區溪頭段0602-0000地號，面積：3.4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0分之47 

  3 七堵區溪頭段0606-0000地號，面積：106.6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0分之47 

  4 七堵區溪頭段0635-0000地號，面積：18.5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880分之47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54 

受通知人：高芳盟 

受通知人住址： 臺灣省基隆市信義區禮東里008鄰東明路 

       １７巷１０之３號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高義和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信義區禮儀里４鄰東明路１４５之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民國111年12月1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信義區東明段0579-0000地號，面積：9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分之2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東明段00446-000建號，門牌：東明路１４５之２號 

   面積：68.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55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港通里２３鄰信三路２８巷２９之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仁愛區成功段1181-0000地號，面積：550.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分之1 



  2 仁愛區成功段1181-0003地號，面積：4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48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成功段02245-000建號，門牌：成功一路１１３巷６８號 

   面積：8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56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楊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愛區光華里１９鄰成功一路１１８巷１７之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仁愛區成功段0116-0000地號，面積：3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仁愛區成功段0116-0001地號，面積：5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57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高  松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汐止鎮長安里９鄰長安路８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瑪陵坑段西勢面桶寮小段0224-0000地號，面積：6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58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姜寶財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健民里７鄰健民街１４巷１１弄２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中山區大德段0184-0001地號，面積：172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101 



  2 中山區大德段0184-0010地號，面積：53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101 

  3 中山區大德段0184-0011地號，面積：42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101 

  4 中山區大德段0184-0012地號，面積：2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10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山區大德段00930-000建號，門牌：健民街１４巷１１弄２之３號 

   面積：47.3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59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翁李含笑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永樂里７鄰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安樂區觀音段0745-0000地號，面積：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安樂區觀音段0745-0001地號，面積：33.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60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仙洞里１７鄰太白街６９巷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山區新仙洞段0689-0000地號，面積：5.7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山區新仙洞段0700-0000地號，面積：149.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61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賴阿春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樂區五福里４鄰樂利三街３８巷４７之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3筆） 

  1 仁愛區成功段0058-0000地號，面積：5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9分之2 



  2 安樂區麥金段0396-0000地號，面積：3284.8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43 

  3 安樂區麥金段0396-0001地號，面積：305.7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43 

  4 安樂區麥金段0396-0002地號，面積：4700.6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43 

  5 安樂區麥金段0396-0003地號，面積：7.6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43 

  6 安樂區麥金段0401-0000地號，面積：3.8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43 

  7 安樂區麥金段0404-0000地號，面積：3.5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43 

  8 安樂區麥金段0420-0000地號，面積：1009.2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43 

  9 安樂區麥金段0420-0001地號，面積：261.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43 

  10 安樂區麥金段0420-0002地號，面積：117.4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43 

  11 安樂區麥金段0420-0003地號，面積：78.9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43 

  12 安樂區麥金段0420-0004地號，面積：72.8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43 

  13 安樂區麥金段0420-0005地號，面積：13.3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0000分之43 

 

 建物部分（共3棟） 

  1 仁愛區成功段02420-000建號，門牌：崇安街８巷１０號後 

   面積：44.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2 仁愛區成功段02421-000建號，門牌：崇安街８巷１０號後 

   面積：44.4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3分之1 

  3 安樂區麥金段00692-000建號，門牌：樂利三街３８巷４７之３號 

   面積：57.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62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  順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七堵區自強里３鄰自強路４５之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2筆） 

  1 七堵區大華段0249-0000地號，面積：91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8240分之428 



  2 七堵區大華段0251-0002地號，面積：3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1 

  3 七堵區自強段0382-0000地號，面積：1435.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4 七堵區自強段0386-0000地號，面積：223.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5 七堵區自強段0387-0000地號，面積：97.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6 七堵區自強段0392-0000地號，面積：364.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7 七堵區自強段0522-0000地號，面積：1334.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8 七堵區自強段0530-0000地號，面積：621.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9 七堵區自強段0537-0000地號，面積：1130.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10 七堵區自強段0565-0000地號，面積：480.1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11 七堵區自強段0590-0000地號，面積：330.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12 七堵區自強段0603-0000地號，面積：563.5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七堵區大華段04809-000建號，門牌：明德一路２０之２號 

   面積：119.3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63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 忻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暖暖區碇祥里４鄰碇內街１１１號１３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暖暖區源遠段1125-0000地號，面積：1915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00000分之123 



 

 建物部分（共1棟） 

  1 暖暖區源遠段08776-000建號，門牌：碇內街１１１號１３樓 

   面積：66.5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64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蔡 密 被繼承人： 

住址：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１巷１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七堵區台五線段0578-0000地號，面積：770.3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7600分之64 



  2 七堵區台五線段0597-0000地號，面積：82.6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7600分之64 

  3 七堵區台五線段0598-0000地號，面積：66.2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7600分之64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65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許鄭絃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仁二路１３６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延平段0659-0000地號，面積：25.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66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江 盡 被繼承人： 

住址： 桃園市八德區大強里５鄰東勇街５６０巷３弄２２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成功段0870-0007地號，面積：107.0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67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林  被繼承人： 

住址： 臺北市大同區雙連里２０鄰興城街２６巷１３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仁愛區成功段0085-0001地號，面積：39.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2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68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許  盛 被繼承人： 

住址： 南投縣埔里鎮合成里１２鄰西安路三段３０４巷９弄２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3筆） 

  1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72-0000地號，面積：23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000分之36 



  2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73-0000地號，面積：1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3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74-0000地號，面積：7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81 

 

 建物部分（共1棟） 

  1 仁愛區中央段二小段00250-000建號，門牌：愛三路８７號底一層 

   面積：800.1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2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69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張□財 被繼承人： 

住址： 苗栗縣苑裡鎮西平里８鄰西平５０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2筆） 

  1 中山區仁德段0056-0000地號，面積：987.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66 



  2 中山區仁德段0056-0001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66 

 

 建物部分（共1棟） 

  1 中山區仁德段00567-000建號，門牌：中華路１４７之４號 

   面積：87.3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70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趙  凱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居仁里１２鄰通仁街６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安樂區新城段0986-0000地號，面積：736.3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00分之20 



  2 安樂區新城段0986-0001地號，面積：83.6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00分之20 

  3 安樂區新城段0986-0002地號，面積：0.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00分之20 

  4 安樂區新城段0986-0003地號，面積：0.5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700分之20 

 

 建物部分（共1棟） 

  1 安樂區新城段00756-000建號，門牌：樂利三街２６３巷３弄３之１號 

   面積：60.6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71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  男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山區文化里１０鄰文明路４３巷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山區德安段0133-0000地號，面積：172.7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5分之2 



 

 建物部分（共2棟） 

  1 中山區德安段02430-000建號，門牌：文化路１６０巷３３號 

   面積：80.3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2 中山區德安段02431-000建號，門牌：文化路１６０巷３３號２樓 

   面積：80.38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72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陳 玥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里９鄰中正路６５６巷１４０之４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安樂區代天府段0592-0000地號，面積：5320.83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8 



  2 安樂區代天府段0592-0001地號，面積：82.9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8 

  3 安樂區代天府段0592-0002地號，面積：14.87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8 

  4 安樂區代天府段0599-0000地號，面積：2821.2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720分之1 

 

 建物部分（共2棟） 

  1 安樂區代天府段01392-000建號，門牌：中和路１６８巷１５弄５號４樓  

   面積：90.7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安樂區代天府段02090-000建號，門牌：中和路１６８巷１０弄３７號 

   面積：5934.8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6720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73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黃容曄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內湖區康樂里２５鄰安泰路２８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中山區新仙洞段0538-0000地號，面積：283.45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4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74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林來好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蘆州鄉中正路２１５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七堵區台五線段0767-0000地號，面積：5.5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8分之3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75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被繼承人： 

住址： 基隆市安一路１００巷５１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4筆） 

  1 安樂區西定段0639-0000地號，面積：61.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2 安樂區西定段0639-0001地號，面積：6.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3 安樂區西定段0639-0002地號，面積：2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4 安樂區西定段0639-0003地號，面積：2.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分之1 

 

 建物部分（共0棟）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76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李 淑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縣瑞芳鎮龍安里１１鄰瑞芳街３２７號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信義區培德段0752-0000地號，面積：2541.94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83 



 

 建物部分（共1棟） 

  1 信義區培德段00534-000建號，門牌：深澳坑路１６８巷４６弄１１號 

   面積：52.5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基隆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29日基地所登字第1130201270號(通知申辦繼承登記) 

收件案號：113CD00177 

受通知人： 

受通知人住址：  

承辦人員：安台興  聯絡電話：02-24324001#158 

郎 夔  被繼承人： 

住址： 台北市信義區景聯里１鄰基隆路二段１３之１號８樓 

一、上開不動產所有權人已於    年  月  日死亡，繼承人已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訂於 113 

應辦繼承登記之不動產標示： 

（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備註： 

四、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 

三、本通知單係依戶籍資料通知辦理繼承登記，無涉繼承權之認定，如受通知人依民法相關規定有拋 

  年 04 月 01 日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逾期仍未申請者，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 

二、列冊管理15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規定，於大陸地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查明更正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事人事由，並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外，即予列冊管理： 

     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者。 

  署公開標售。 

  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棄繼承或喪失繼承權之情形，或已知尚有其他繼承人，請轉告其他合法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不動產通知清冊： 

 土地部分（共1筆） 

  1 暖暖區源遠段1128-0008地號，面積：8338.0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1 



 

 

 建物部分（共1棟） 

  1 暖暖區源遠段04289-000建號，門牌：碇內街４６４號５樓 

   面積：54.2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